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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委員會暨工作人員名單

主 任 委員：鄭瑞城

委 員：吳祖勝、吳清山、莊三修、蔡清華、劉和然、蕭錦利、呂健吉、

張明文、姜秀珠、蔣偉民、彭富源、王銘煜、張光銘、劉仲成、

張基郁、林源泉、溫智雄、洪嘉文、余坤龍、王崑源、王水文、

陳瑞忠、顏慶祥、魏俊華、胡中鎧、李再杭、邱金寶

諮 詢 委員：石光生、吳正德、林鋒雄、朱曙明、陳政宏、鄭嘉音、黃淑蘭、

林明德、翁 健、鍾任樑、許娟娟、薛湧、薛熒源

總 幹 事：吳祖勝

副 總 幹事：潘金定、趙平南、房振昆

執 行 秘書：陳慧娟

評 審 組：陳慧娟、吳曉帆、陳永順、張靜屏

場 地 組：趙平南、陳妍樺、曾慶勇、唐家慶

競 賽 組：鍾紹台、李佳紘、王奕心

行政服務組：吳曉帆、陳秀如、周一彤、林靜宜

總 務 組：黃聰得、張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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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相關資訊洽詢表

一、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聯 絡 人：吳曉帆

電 話：02-23110574分機 145
手 機：0913-787060

 E - Mail：orange@linux.arte.gov.tw 
地 址：10066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47號

二、 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聯 絡 人：潘逸真

電 話：02-27208898分機 1216
 E - Mail：socialedu@tpedu.gov.tw

地 址：11008 臺北市市府路 1號 8樓

三、 場地單位：臺北市體育處 

聯 絡 人：唐家慶

電 話：02-25702330分機 506
地 址：10553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 10號

四、 委辦單位：杯子劇團 

聯 絡 人：蔡明霖

電 話：02-25094917
手 機：0987-318144

 E - Mail：chaishift@hotmail.com 
地 址：10476臺北市民權東路三段 21號 2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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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決賽賽程場次表

決賽日期：98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5 日

決賽地點：臺北體育館(10553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4 段 10 號)

場次 日期 比賽時間 比賽類別及組別 備註

開幕式 4 月 29 日(三) 08:30-09:00   

第一場 4 月 29 日(三) 09:00-12:00 手套偶戲類---高中職組 1-5 組  

第二場 4 月 29 日(三) 13:30-17:00 手套偶戲類---國中組 1-8 組  

第三場 4 月 30 日(四) 08:30-12:00 手套偶戲類---國小組 1-8 組  

第四場 4 月 30 日(四) 13:30-17:00 手套偶戲類---國小組 9-17 組  

第五場 5 月 1 日(五) 08:30-12:00 手套偶戲類---國小組 18-25 組  

第六場 5 月 1 日(五) 13:30-17:00 綜合偶戲類---國小組 1-9 組  

第七場 5 月 2 日(六) 08:30-12:00 綜合偶戲類---國小組 10-17 組  

第八場 5 月 2 日(六) 13:30-17:00
綜合偶戲類---國小組 18-20 組

投影偶戲類---國小組 1-5 組
 

第九場 5 月 3 日(日) 08:30-12:00 投影偶戲類---國小組 6-13 組  

第十場 5 月 3 日(日) 13:30-17:00
投影偶戲類---國小組 14-19 組

投影偶戲類---國中組 1-3 組
 

第十一場 5 月 4 日(一) 08:30-12:00
投影偶戲類---國中組 4-6 組

綜合偶戲類---國中組 1-6 組
 

第十二場 5 月 4 日(一) 13:30-17:00
綜合偶戲類---國中組 7-9 組

綜合偶戲類---高中職組 1-4 組
 

第十三場 5 月 5 日(二) 08:30-12:00 綜合偶戲類---高中職組 5-8 組 共計 100 組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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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各場次出場序表

第一場 比賽時間：98 年 4 月 29 日（三）上午 09:00 至 12:00
報到時間：上午 07:50 前完成報到手續

◎ 手套偶戲類：高中職組 1-5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09:00-09:20 高雄市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拯救地球大作戰》

2 09:25-09:45 宜蘭縣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誰是第一名》

中場換場（20 分鐘）

3 10:10-10:30 臺北縣 國立三重高級中學 《西遊外傳-「豬」事順利》

4 10:35-10:55 臺中市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最長的一頁》

5 11:00-11:20 嘉義市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黃金蛋》

中午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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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比賽時間：98年 4月 29日（三）下午 13:30至 18:00
報到時間：中午 12:50前完成報到手續

◎ 手套偶戲類：國中組 1-8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13:30-13:50 臺北縣 臺北縣立二重國民中學 《灰姑娘的牛年奇遇記》

2 13:55-14:15 臺中市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節能減碳--愛地球》

3 14:20-14:40 桃園縣 桃園縣立石門國民中學 《人不可貌相》

4 14:45-15:05 新竹縣 新竹縣立富光國民中學 《偶係偶》

中場換場（20分鐘）

5 15:30-15:50 新竹市 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愛妳，在每時每刻》

6 15:55-16:15 高雄市 高雄市立新興高級中學 《包工案之反毒記》

7 16:20-16:40 南投縣 南投縣立日新國民中學 《正義紳士》

8 16:45-17:05 臺北縣 臺北縣立三芝國民中學 《大鬧水晶宮》

7

 

第三場 比賽時間：98 年 4 月 30 日（四）上午 08:30 至 12:45
報到時間：上午 07:50 前完成報到手續

◎ 手套偶戲類：國小組 1-8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08:30-08:50 新竹縣新竹縣竹東鎮上館國民小學 《泡泡不見了》

2 08:55-09:15 高雄市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國民小學 《優養森林驚魂記》

3 09:20-09:40 臺北市臺北市大同區蓬萊國民小學 《行行出狀元》

4 09:45-10:05 高雄縣高雄縣橋頭鄉興糖國民小學 《虎姑婆傳奇》

中場換場（20 分鐘）

5 10:30-10:50 臺中縣臺中縣后里鄉育英國民小學 《找一個麻吉》

6 10:55-11:15 臺北市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 《神奇的金斧頭》

7 11:20-11:40 屏東縣屏東縣佳冬鄉塭子國民小學
《「一封收不到的情書」

－八寶公主》

8 11:45-12:05 桃園縣桃園縣龜山鄉大坑國民小學 《糯米與快鍋》

中午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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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比賽時間：98年 4月 29日（三）下午 13:30至 18:00
報到時間：中午 12:50前完成報到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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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比賽時間：98年 4月 30日（四）下午 13:30至 18:10
報到時間：中午 12:50前完成報到手續

◎ 手套偶戲類：國小組 9-17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9 13:30-13:50 桃園縣 桃園縣中壢市興仁國民小學 《命中注定有害你》

10 13:55-14:15 臺北縣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國民小學 《Open將聖誕夜驚魂》

11 14:20-14:40 桃園縣 桃園縣龜山鄉文欣國民小學 《圈圈熊變身記》

12 14:45-15:05 嘉義市 嘉義市志航國民小學 《志航國小與空軍英雄高志航》

中場換場（20分鐘）

13 15:30-15:50 臺中縣 臺中縣后里鄉七星國民小學 《西遊記後傳》

14 15:55-16:15 嘉義縣 嘉義縣梅北國民小學 《你幸福嗎?》

15 16:20-16:40 南投縣 南投縣信義鄉忠信國民小學 《Ka-viaz傳奇》

16 16:45-17:05 新竹市 新竹市北區民富國民小學 《勇士進行曲》

17 17:10-17:30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光復國民小學 《醜狼杜美力》

9

第五場 比賽時間：98年 5月 1日（五）上午 08:30至 12:45
報到時間：上午 07:50前完成報到手續

◎ 手套偶戲類：國小組 1-8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08:30-08:50 臺北縣 臺北縣三峽鎮三峽國民小學 《團結共一心，烏土變成金》

2 08:55-09:15 臺中市 臺中市北區賴厝國民小學 《蕃薯娃娃》

3 09:20-09:40 高雄市 高雄市小港區港和國民小學 《黑白配》

4 09:45-10:05 臺北市 臺北市文山區興華國民小學 《神奇的蘋果》

中場換場（20分鐘）

5 10:30-10:50 基隆市 基隆市信義區深美國民小學 《武熊三兄弟》

6 10:55-11:15 臺北縣 臺北縣三重市光興國民小學 《天堂與地獄》

7 11:20-11:40 臺北縣 臺北縣三峽鎮中園國民小學 《虎鼻師與三個大顆呆》

8 11:45-12:05 苗栗縣 苗栗縣通霄鎮圳頭國民小學 《鵝地傳奇》

中午午休



 
 

8

第四場 比賽時間：98年 4月 30日（四）下午 13:30至 18:10
報到時間：中午 12:50前完成報到手續

◎ 手套偶戲類：國小組 9-17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9 13:30-13:50 桃園縣 桃園縣中壢市興仁國民小學 《命中注定有害你》

10 13:55-14:15 臺北縣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國民小學 《Open將聖誕夜驚魂》

11 14:20-14:40 桃園縣 桃園縣龜山鄉文欣國民小學 《圈圈熊變身記》

12 14:45-15:05 嘉義市 嘉義市志航國民小學 《志航國小與空軍英雄高志航》

中場換場（20分鐘）

13 15:30-15:50 臺中縣 臺中縣后里鄉七星國民小學 《西遊記後傳》

14 15:55-16:15 嘉義縣 嘉義縣梅北國民小學 《你幸福嗎?》

15 16:20-16:40 南投縣 南投縣信義鄉忠信國民小學 《Ka-viaz傳奇》

16 16:45-17:05 新竹市 新竹市北區民富國民小學 《勇士進行曲》

17 17:10-17:30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光復國民小學 《醜狼杜美力》

9

第五場 比賽時間：98年 5月 1日（五）上午 08:30至 12:45
報到時間：上午 07:50前完成報到手續

◎ 手套偶戲類：國小組 1-8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08:30-08:50 臺北縣 臺北縣三峽鎮三峽國民小學 《團結共一心，烏土變成金》

2 08:55-09:15 臺中市 臺中市北區賴厝國民小學 《蕃薯娃娃》

3 09:20-09:40 高雄市 高雄市小港區港和國民小學 《黑白配》

4 09:45-10:05 臺北市 臺北市文山區興華國民小學 《神奇的蘋果》

中場換場（20分鐘）

5 10:30-10:50 基隆市 基隆市信義區深美國民小學 《武熊三兄弟》

6 10:55-11:15 臺北縣 臺北縣三重市光興國民小學 《天堂與地獄》

7 11:20-11:40 臺北縣 臺北縣三峽鎮中園國民小學 《虎鼻師與三個大顆呆》

8 11:45-12:05 苗栗縣 苗栗縣通霄鎮圳頭國民小學 《鵝地傳奇》

中午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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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 比賽時間：98年 5月 1日（五）下午 13:30至 18:10
報到時間：中午 12:50前完成報到手續

◎ 綜合偶戲類：國小組 1-9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13:30-13:50桃園市桃園縣桃園市大業國民小學 《有你真好》

2 13:55-14:15高雄市高雄市小港區坪頂國民小學 《牽手出頭天》

3 14:20-14:40嘉義市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離奇的竊案》

4 14:45-15:05新竹市 新竹市北區民富國民小學 《海底歷險記》

中場換場（20分鐘）

5 15:30-15:50臺中縣臺中縣沙鹿鎮北勢國民小學 《「象」往未來》

6 15:55-16:15新竹縣新竹縣竹東鎮竹東國民小學 《流浪狗之歌》

7 16:20-16:40桃園縣桃園縣龍潭鄉雙龍國民小學 《禮物》

8 16:45-17:05臺北市臺北市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為什麼我不敢告訴你我是誰。》

9 17:10-17:30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The Three Musketeers》

11 

第七場 比賽時間：98年 5月 2日（六）上午 08:30至 12:45
報到時間：上午 07:50前完成報到手續

◎ 綜合偶戲類：國小組 1-8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08:30-08:50 臺北縣 臺北縣樹林市育林國民小學 《農場秘密檔案–殺雞之謎》

2 08:55-09:15 臺北市 臺北市文山區興華國民小學 《泰山 vs.茱麗葉》

3 09:20-09:40 屏東縣 屏東縣內埔鄉豐田國民小學 《青蛇白蛇燒仙草》

4 09:45-10:05 臺北市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溫情滿人間》

中場換場（20分鐘）

5 10:30-10:50 桃園縣 桃園縣蘆竹鄉大竹國民小學 《白雪媽媽與六個小孩》

6 10:55-11:15 臺中市 臺中市南屯區惠文國民小學 《鱷魚寶寶看牙記》

7 11:20-11:40 嘉義縣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國民小學 《龍宮正傳之漁夫奇遇記》

8 11:45-12:05 臺北縣 臺北縣蘆洲市蘆洲國民小學 《我們都是一國人》

中午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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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 比賽時間：98年 5月 1日（五）下午 13:30至 18:10
報到時間：中午 12:50前完成報到手續

◎ 綜合偶戲類：國小組 1-9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13:30-13:50桃園市桃園縣桃園市大業國民小學 《有你真好》

2 13:55-14:15高雄市高雄市小港區坪頂國民小學 《牽手出頭天》

3 14:20-14:40嘉義市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 《離奇的竊案》

4 14:45-15:05新竹市 新竹市北區民富國民小學 《海底歷險記》

中場換場（20分鐘）

5 15:30-15:50臺中縣臺中縣沙鹿鎮北勢國民小學 《「象」往未來》

6 15:55-16:15新竹縣新竹縣竹東鎮竹東國民小學 《流浪狗之歌》

7 16:20-16:40桃園縣桃園縣龍潭鄉雙龍國民小學 《禮物》

8 16:45-17:05臺北市臺北市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為什麼我不敢告訴你我是誰。》

9 17:10-17:30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The Three Musketeers》

11 

第七場 比賽時間：98年 5月 2日（六）上午 08:30至 12:45
報到時間：上午 07:50前完成報到手續

◎ 綜合偶戲類：國小組 1-8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08:30-08:50 臺北縣 臺北縣樹林市育林國民小學 《農場秘密檔案–殺雞之謎》

2 08:55-09:15 臺北市 臺北市文山區興華國民小學 《泰山 vs.茱麗葉》

3 09:20-09:40 屏東縣 屏東縣內埔鄉豐田國民小學 《青蛇白蛇燒仙草》

4 09:45-10:05 臺北市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 《溫情滿人間》

中場換場（20分鐘）

5 10:30-10:50 桃園縣 桃園縣蘆竹鄉大竹國民小學 《白雪媽媽與六個小孩》

6 10:55-11:15 臺中市 臺中市南屯區惠文國民小學 《鱷魚寶寶看牙記》

7 11:20-11:40 嘉義縣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國民小學 《龍宮正傳之漁夫奇遇記》

8 11:45-12:05 臺北縣 臺北縣蘆洲市蘆洲國民小學 《我們都是一國人》

中午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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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 比賽時間：98年 5月 2日（六）下午 13:30至 18:00
報到時間：中午 12:50前完成報到手續

◎ 綜合偶戲類：國小組 9-11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9 13:30-13:50臺中市臺中市北屯區松竹國民小學 《蘋果樹》

10 13:55-14:15臺中縣臺中縣大雅鄉三和國民小學 《牛轉乾坤》

11 14:20-14:40苗栗縣苗栗縣苗栗市啟文國民小學 《幸福青蛙頂呱呱》

中場換場（20分鐘）

◎ 投影偶戲類：國小組 1-5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15:05-15:25臺北縣臺北縣八里鄉米倉國民小學 《哪吒鬧海》

2 15:30-15:50臺中市臺中市西屯區永安國民小學 《十個夢》

3 15:55-16:15桃園縣桃園縣中壢市中平國民小學
《做自己的主人–

朵朵千千的交換遊戲》

4 16:20-16:40臺中縣臺中縣大里市益民國民小學 《回到白堊紀》

5 16:45-17:05臺南市 臺南市東區大同國民小學 《貪吃的貪吃人：貪玩的貪心鬼》

13

第九場 比賽時間：98年 5月 3日（日）上午 08:30至 12:45
報到時間：上午 07:50前完成報到手續

◎ 投影偶戲類：國小組 1-8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08:30-08:50 南投縣 南投縣國姓鄉育樂國民小學 《危雞總動員》

2 08:55-09:15 屏東縣 屏東縣東港鎮東興國民小學 《灰姑娘要回家》

3 09:20-09:40 高雄市 高雄市小港區港和國民小學 《神木村傳奇》

4 09:45-10:05 臺北縣 臺北縣汐止市東山國民小學 《東遊記》

中場換場（20分鐘）

5 10:30-10:50 高雄市 高雄市前金區建國國民小學 《愛河的賓客》

6 10:55-11:15 嘉義縣 嘉義縣梅山鄉安靖國民小學 《胭脂馬遇上關老爺》

7 11:20-11:40 桃園縣 桃園縣大溪鎮福安國民小學 《無巧不成畫》

8 11:45-12:05 臺北市 臺北市文山區萬福國民小學 《挑嘴的阿力 Picky ALi》

中午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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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 比賽時間：98年 5月 2日（六）下午 13:30至 18:00
報到時間：中午 12:50前完成報到手續

◎ 綜合偶戲類：國小組 9-11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9 13:30-13:50臺中市臺中市北屯區松竹國民小學 《蘋果樹》

10 13:55-14:15臺中縣臺中縣大雅鄉三和國民小學 《牛轉乾坤》

11 14:20-14:40苗栗縣苗栗縣苗栗市啟文國民小學 《幸福青蛙頂呱呱》

中場換場（20分鐘）

◎ 投影偶戲類：國小組 1-5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15:05-15:25臺北縣臺北縣八里鄉米倉國民小學 《哪吒鬧海》

2 15:30-15:50臺中市臺中市西屯區永安國民小學 《十個夢》

3 15:55-16:15桃園縣桃園縣中壢市中平國民小學
《做自己的主人–

朵朵千千的交換遊戲》

4 16:20-16:40臺中縣臺中縣大里市益民國民小學 《回到白堊紀》

5 16:45-17:05臺南市 臺南市東區大同國民小學 《貪吃的貪吃人：貪玩的貪心鬼》

13

第九場 比賽時間：98年 5月 3日（日）上午 08:30至 12:45
報到時間：上午 07:50前完成報到手續

◎ 投影偶戲類：國小組 1-8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08:30-08:50 南投縣 南投縣國姓鄉育樂國民小學 《危雞總動員》

2 08:55-09:15 屏東縣 屏東縣東港鎮東興國民小學 《灰姑娘要回家》

3 09:20-09:40 高雄市 高雄市小港區港和國民小學 《神木村傳奇》

4 09:45-10:05 臺北縣 臺北縣汐止市東山國民小學 《東遊記》

中場換場（20分鐘）

5 10:30-10:50 高雄市 高雄市前金區建國國民小學 《愛河的賓客》

6 10:55-11:15 嘉義縣 嘉義縣梅山鄉安靖國民小學 《胭脂馬遇上關老爺》

7 11:20-11:40 桃園縣 桃園縣大溪鎮福安國民小學 《無巧不成畫》

8 11:45-12:05 臺北市 臺北市文山區萬福國民小學 《挑嘴的阿力 Picky ALi》

中午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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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場 比賽時間：98年 5月 3日（日）下午 13:30至 18:10
報到時間：中午 12:50前完成報到手續

◎ 投影偶戲類：國小組 9-14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9 13:30-13:50 新竹縣 新竹縣竹東鎮中山國民小學 《凹嗚~我要的幸福在哪裡?》

10 13:55-14:15 臺南縣 臺南縣永康市西勢國民小學
《不敢面對的真相

–傑克奇遇記》

11 14:20-14:40 臺中市 臺中市南區信義國民小學 《不可能的任務 2》

12 14:45-15:05 臺北市 臺北市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 《媽～有怪物！》

中場換場（20分鐘）

13 15:30-15:50 高雄縣 高雄縣岡山鎮竹圍國民小學 《阿匹婆歷險記》

14 15:55-16:15 臺北市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國民小學
《「魔」天大樓

–不愛上學的小孩》

◎ 投影偶戲類：國中組 1-3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16:20-16:40 新竹市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嗚啦啦~恰吉不要來!》

2 16:45-17:05 基隆市 基隆市立正濱國民中學 《巡禮沙灣古戰場》

3 17:10-17:30 高雄市 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 《打狗山傳奇》

15

第十一場 比賽時間：98年 5月 4日（ㄧ）上午 08:30至 13:10
報到時間：上午 07:50前完成報到手續

◎ 投影偶戲類：國中組 1-3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08:30-08:50 南投縣 南投縣立同富國民中學 《香港腳的美人魚》

2 08:55-09:15 臺北縣 臺北縣立新埔國民中學 《鍾馗捉鬼記》

3 09:20-09:40 高雄縣 高雄縣立龍肚國民中學 《殺狗救夫(殺狗記)》

◎ 綜合偶類：國中組 1-6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09:45-10:05 嘉義縣 嘉義縣立東石國民中學 《戲》

2 10:10-10:30 臺北市 臺北市立桃源國民中學 《遺憾》

中場換場（20分鐘）

3 10:55-11:15 桃園縣 桃園縣立光明國民中學 《十個太陽又復出了嗎?》

4 11:20-11:40 臺北市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 侷限?無限! 》

5 11:45-12:05 臺南縣 臺南縣立後壁國民中學 《蛻變》

6 12:10-12:30 南投縣 南投縣立同富國民中學 《勇氣》

中午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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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場 比賽時間：98年 5月 3日（日）下午 13:30至 18:10
報到時間：中午 12:50前完成報到手續

◎ 投影偶戲類：國小組 9-14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9 13:30-13:50 新竹縣 新竹縣竹東鎮中山國民小學 《凹嗚~我要的幸福在哪裡?》

10 13:55-14:15 臺南縣 臺南縣永康市西勢國民小學
《不敢面對的真相

–傑克奇遇記》

11 14:20-14:40 臺中市 臺中市南區信義國民小學 《不可能的任務 2》

12 14:45-15:05 臺北市 臺北市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 《媽～有怪物！》

中場換場（20分鐘）

13 15:30-15:50 高雄縣 高雄縣岡山鎮竹圍國民小學 《阿匹婆歷險記》

14 15:55-16:15 臺北市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國民小學
《「魔」天大樓

–不愛上學的小孩》

◎ 投影偶戲類：國中組 1-3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16:20-16:40 新竹市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嗚啦啦~恰吉不要來!》

2 16:45-17:05 基隆市 基隆市立正濱國民中學 《巡禮沙灣古戰場》

3 17:10-17:30 高雄市 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 《打狗山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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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場 比賽時間：98年 5月 4日（ㄧ）上午 08:30至 13:10
報到時間：上午 07:50前完成報到手續

◎ 投影偶戲類：國中組 1-3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08:30-08:50 南投縣 南投縣立同富國民中學 《香港腳的美人魚》

2 08:55-09:15 臺北縣 臺北縣立新埔國民中學 《鍾馗捉鬼記》

3 09:20-09:40 高雄縣 高雄縣立龍肚國民中學 《殺狗救夫(殺狗記)》

◎ 綜合偶類：國中組 1-6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09:45-10:05 嘉義縣 嘉義縣立東石國民中學 《戲》

2 10:10-10:30 臺北市 臺北市立桃源國民中學 《遺憾》

中場換場（20分鐘）

3 10:55-11:15 桃園縣 桃園縣立光明國民中學 《十個太陽又復出了嗎?》

4 11:20-11:40 臺北市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 侷限?無限! 》

5 11:45-12:05 臺南縣 臺南縣立後壁國民中學 《蛻變》

6 12:10-12:30 南投縣 南投縣立同富國民中學 《勇氣》

中午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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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場 比賽時間：98年 5月 4日（ㄧ）下午 14:00至 18:00
報到時間：中午 13:20前完成報到手續

◎ 綜合偶戲類：國中組 7-9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7 14:00-14:20 新竹市 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 《傑克除三駭》

8 14:25-14:45 屏東縣 屏東縣立鹽埔國民中學 《黑面將軍--奧塞羅》

9 14:55-15:15 臺中市 臺中市立三光國民中學 《誰惹火？》

中場換場（20分鐘）

◎ 綜合偶戲類：高中職組 1-4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15:40-16:00 南投縣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

商業職業學校
《勇敢說 NO》

2 16:05-16:25 苗栗縣
苗栗縣私立育民高級

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MAN公主與灰王子》

3 16:30-16:50 彰化縣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永遠找不到的美白秘方》

4 16:55-17:15 臺北縣 臺北縣立海山高級中學 《美少女戰士之拯救地球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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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場 比賽時間：98年 5月 5日（二）上午 09:00至 11:15
報到時間：上午 08:20前完成報到手續

◎ 綜合偶戲類：高中職組 1-4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09:00-09:20花蓮縣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頑皮！不再頑皮》

2 09:25-09:45臺南縣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調皮的猴子》

3 09:50-10:10臺中縣 臺中縣私立嘉陽高級中學 《恩哈哈樂團》

4 10:15-10:35臺北市
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護理

家事職業學校
《螺絲釘七號之蒙拉仔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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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場 比賽時間：98年 5月 4日（ㄧ）下午 14:00至 18:00
報到時間：中午 13:20前完成報到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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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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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場換場（20分鐘）

◎ 綜合偶戲類：高中職組 1-4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15:40-16:00 南投縣
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

商業職業學校
《勇敢說 NO》

2 16:05-16:25 苗栗縣
苗栗縣私立育民高級

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MAN公主與灰王子》

3 16:30-16:50 彰化縣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永遠找不到的美白秘方》

4 16:55-17:15 臺北縣 臺北縣立海山高級中學 《美少女戰士之拯救地球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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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場 比賽時間：98年 5月 5日（二）上午 09:00至 11:15
報到時間：上午 08:20前完成報到手續

◎ 綜合偶戲類：高中職組 1-4 隊

出場序 時間 縣市別 參賽學校 比賽劇目 備註

1 09:00-09:20花蓮縣 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頑皮！不再頑皮》

2 09:25-09:45臺南縣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調皮的猴子》

3 09:50-10:10臺中縣 臺中縣私立嘉陽高級中學 《恩哈哈樂團》

4 10:15-10:35臺北市
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護理

家事職業學校
《螺絲釘七號之蒙拉仔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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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94 至 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決賽團隊統計表

類別 組別 94學年度 95學年度 96學年度 97學年度

國小組 25 25 22 25 

國中組 6 8 7 8 手套偶戲類

高中職組 4 3 3 5 

國小組 15 18 17 19 

國中組 4 8 8 6 投影偶戲類

高中職組 0 1 1 0 

國小組 16 20 22 20 

國中組 9 9 8 9 其他/綜合偶戲類

高中職組 2 2 6 8 

小計 81 94 94 100

國小組 56 63 61 64 

國中組 19 25 23 23 合計

高中職組 6 6 10 13 

手套偶戲類 35 36 32 38 

投影偶戲類 19 27 26 25 合計

其他/綜合偶戲類 27 31 36 37 

總計 81 94 9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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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實施要點

教育部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22 日台社(四)字第 0970162268 號書函

壹、目的

依據藝術教育法及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配合

各級學校藝術教育，推廣偶戲創意教學，以提升學生藝術與人文之統整能力，

鼓勵藝術教育之創作與創新，特舉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

貳、組織：

設『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下列單位組成之：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初賽主辦單位：各直轄市政府暨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三、決賽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四、協辦單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立新竹生活美學

館。

參、本會設置地點：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聯絡地址：10066 臺北市南海路 47 號

  聯絡電話：（02）23110574 轉 145
  傳 真：（02）23895935、23117550 
  網  址：http://www.arte.gov.tw 
  承 辦 人：吳曉帆

  聯絡信箱：orange@linux.arte.gov.tw 

肆、辦理比賽經費：

一、初賽：所需經費由各主辦單位自行籌措。

二、決賽：所需經費由指導單位及主辦單位編列預算支應。

伍、比賽地點：

一、初賽：由初賽主辦單位自行擇定承辦單位，並於適當場所分區舉行。

二、決賽：舉辦全區決賽，詳細地點另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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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94 至 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決賽團隊統計表

類別 組別 94學年度 95學年度 96學年度 97學年度

國小組 25 25 2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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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組 16 20 22 20 

國中組 9 9 8 9 其他/綜合偶戲類

高中職組 2 2 6 8 

小計 81 94 94 100

國小組 56 63 61 64 

國中組 19 25 23 23 合計

高中職組 6 6 10 13 

手套偶戲類 35 36 32 38 

投影偶戲類 19 27 26 25 合計

其他/綜合偶戲類 27 31 36 37 

總計 81 94 9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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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實施要點

教育部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22 日台社(四)字第 0970162268 號書函

壹、目的

依據藝術教育法及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配合

各級學校藝術教育，推廣偶戲創意教學，以提升學生藝術與人文之統整能力，

鼓勵藝術教育之創作與創新，特舉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

貳、組織：

設『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下列單位組成之：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初賽主辦單位：各直轄市政府暨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三、決賽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四、協辦單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立新竹生活美學

館。

參、本會設置地點：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聯絡地址：10066 臺北市南海路 47 號

  聯絡電話：（02）23110574 轉 145
  傳 真：（02）23895935、23117550 
  網  址：http://www.arte.gov.tw 
  承 辦 人：吳曉帆

  聯絡信箱：orange@linux.arte.gov.tw 

肆、辦理比賽經費：

一、初賽：所需經費由各主辦單位自行籌措。

二、決賽：所需經費由指導單位及主辦單位編列預算支應。

伍、比賽地點：

一、初賽：由初賽主辦單位自行擇定承辦單位，並於適當場所分區舉行。

二、決賽：舉辦全區決賽，詳細地點另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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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賽程規定：

除本實施要點特別之規定外，分初賽及決賽兩階段。

一、初賽： 報名日期、地點及比賽日期、地點由各主辦單位編排詳細賽程實

施，並於民國 97 年 12 月 21 日之前舉辦完畢。初賽結束後，各
該主辦單位應儘速在比賽結束後 10 天內（即 97 年 12 月 31 日
前），將各該縣市（區）參加決賽之各組代表資料建檔於本會所提

供之報名軟體，連同備份乙份及原始報名表逕寄本會彙整，並通

知各取得決賽資格之團體準備參加決賽。

二、決賽：

（一）報名日期：自民國 97年 12月 21日起，至 12月 31日截止（郵戳
為憑，逾期概不受理）。報名後如有特殊原因需更換參賽

人員，至遲應於領隊會議前向本會提出正式書面申請。

（二）報名地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三）比賽日期：另由本會訂定賽程一覽表公布施行。全區決賽預定自 98
年 4 月第三個禮拜至 5 月第一個禮拜間辦理。相關比賽
手冊及賽程，請各參賽團體直接於網路上列印所需（網

址 http://www.arte.gov.tw）。各賽程出場次序訂於 98年 1
月 31日前抽籤排定並上網公告。

（四）抽籤公告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賽程。如公告資料與原始報名

表有誤，參賽者應於 98 年 2 月 15 日前(逾期概不受理)以書面提出
勘誤申請。

柒、比賽類別：

各組辦理比賽類別如下：（表演內容形式應與所報類別相符合）

一、手套偶戲類：

凡表演內容主軸需以偶套於手中操作者均屬之，如布袋戲或指偶戲等；演

出內容並得視演出效果酌加其他創意。

二、投影偶戲類：

凡表演內容主軸需以偶影投射到螢幕者均屬之，如皮影戲或紙影戲等；演

出內容並得視演出效果酌加其他創意。
21

三、綜合偶戲類：

凡不屬本條第一、二類比賽之項目者或表演內容、形式含二類以上者均屬

之，如懸絲偶、杖頭偶或綜合偶戲演出等。

捌、比賽資格及組別：

各該行政轄區內之立案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含外僑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符合各比賽類別及組別之參賽資格者，均得向各初賽主辦單位報名參加。各

級學校得由各校先行舉辦校內比賽，由優勝者參加初賽，或由各校選派參賽。

一、公、私立高中職（含日夜間部、進修學校、完全中學高中部）；專科學校

之學生就讀年級相當於高中職者（一~三年級），得參加高中職組。
二、國中（含高中附設國中部、完全中學國中部、補校）。

三、國小學生。

四、專科學校之學生就讀年級相當於大學者（四~五年級），不得參加本比賽。
五、外僑學校可報名參加學校所在地之縣市初賽評選。

六、特殊學校及大陸台商子弟學校，得依照各比賽類別及組別，每校以每項

一隊為限，直接向決賽主辦單位報名參加決賽。

玖、團隊人數限制：

參賽團隊應設編導老師 1 人，可設助理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 6 人以下，
但演出時僅限 1位編導老師上台指導，不可參與演出。參賽學生（包括伴奏、
燈光音響及道具操作人員）以 15人為限，但得增報 5人以下之候補人員。

拾、比賽規章：

一、初賽辦理組別及類別：依第柒條規定，由各初賽主辦單位依比賽組別辦

理初賽。（需請各初賽主辦單位審核各隊伍的參賽資格）

二、初賽比賽辦法：得由各初賽主辦單位依本實施要點相關條文自訂，若有

任何疑義可聯繫委員會釋疑。

三、評判人員：由各初賽主辦單位慎重遴聘有關類別之專家若干人擔任之，

但須符合專業原則。（各初賽主辦單位如有需要，可洽本會提供評審人才

庫資料）。評審對於三親等內親屬或當學年度接受指導之學生社團參賽類

別（組別）應整組迴避，主辦單位於聘請評審時，應請評審確認有無應

整組迴避事項。若評審於到場評審後始發現有應迴避事項者，該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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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賽程規定：

除本實施要點特別之規定外，分初賽及決賽兩階段。

一、初賽： 報名日期、地點及比賽日期、地點由各主辦單位編排詳細賽程實

施，並於民國 97 年 12 月 21 日之前舉辦完畢。初賽結束後，各
該主辦單位應儘速在比賽結束後 10 天內（即 97 年 12 月 31 日
前），將各該縣市（區）參加決賽之各組代表資料建檔於本會所提

供之報名軟體，連同備份乙份及原始報名表逕寄本會彙整，並通

知各取得決賽資格之團體準備參加決賽。

二、決賽：

（一）報名日期：自民國 97年 12月 21日起，至 12月 31日截止（郵戳
為憑，逾期概不受理）。報名後如有特殊原因需更換參賽

人員，至遲應於領隊會議前向本會提出正式書面申請。

（二）報名地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三）比賽日期：另由本會訂定賽程一覽表公布施行。全區決賽預定自 98
年 4 月第三個禮拜至 5 月第一個禮拜間辦理。相關比賽
手冊及賽程，請各參賽團體直接於網路上列印所需（網

址 http://www.arte.gov.tw）。各賽程出場次序訂於 98年 1
月 31日前抽籤排定並上網公告。

（四）抽籤公告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賽程。如公告資料與原始報名

表有誤，參賽者應於 98 年 2 月 15 日前(逾期概不受理)以書面提出
勘誤申請。

柒、比賽類別：

各組辦理比賽類別如下：（表演內容形式應與所報類別相符合）

一、手套偶戲類：

凡表演內容主軸需以偶套於手中操作者均屬之，如布袋戲或指偶戲等；演

出內容並得視演出效果酌加其他創意。

二、投影偶戲類：

凡表演內容主軸需以偶影投射到螢幕者均屬之，如皮影戲或紙影戲等；演

出內容並得視演出效果酌加其他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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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偶戲類：

凡不屬本條第一、二類比賽之項目者或表演內容、形式含二類以上者均屬

之，如懸絲偶、杖頭偶或綜合偶戲演出等。

捌、比賽資格及組別：

各該行政轄區內之立案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含外僑學校，不含特殊學校），

符合各比賽類別及組別之參賽資格者，均得向各初賽主辦單位報名參加。各

級學校得由各校先行舉辦校內比賽，由優勝者參加初賽，或由各校選派參賽。

一、公、私立高中職（含日夜間部、進修學校、完全中學高中部）；專科學校

之學生就讀年級相當於高中職者（一~三年級），得參加高中職組。
二、國中（含高中附設國中部、完全中學國中部、補校）。

三、國小學生。

四、專科學校之學生就讀年級相當於大學者（四~五年級），不得參加本比賽。
五、外僑學校可報名參加學校所在地之縣市初賽評選。

六、特殊學校及大陸台商子弟學校，得依照各比賽類別及組別，每校以每項

一隊為限，直接向決賽主辦單位報名參加決賽。

玖、團隊人數限制：

參賽團隊應設編導老師 1 人，可設助理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 6 人以下，
但演出時僅限 1位編導老師上台指導，不可參與演出。參賽學生（包括伴奏、
燈光音響及道具操作人員）以 15人為限，但得增報 5人以下之候補人員。

拾、比賽規章：

一、初賽辦理組別及類別：依第柒條規定，由各初賽主辦單位依比賽組別辦

理初賽。（需請各初賽主辦單位審核各隊伍的參賽資格）

二、初賽比賽辦法：得由各初賽主辦單位依本實施要點相關條文自訂，若有

任何疑義可聯繫委員會釋疑。

三、評判人員：由各初賽主辦單位慎重遴聘有關類別之專家若干人擔任之，

但須符合專業原則。（各初賽主辦單位如有需要，可洽本會提供評審人才

庫資料）。評審對於三親等內親屬或當學年度接受指導之學生社團參賽類

別（組別）應整組迴避，主辦單位於聘請評審時，應請評審確認有無應

整組迴避事項。若評審於到場評審後始發現有應迴避事項者，該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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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予計入。未主動迴避而於比賽時遭人舉發經查證屬實者，評審人才

庫內予以註記。

四、評分方式：（配合特殊最佳獎等獎項配分）

（一）劇本：15％。

（二）舞台設計：10％

（三）戲偶設計：10％

（四）現場表演：40％（綜合考量表演形式，演出技巧成熟度、流暢度及

臨場演出反應等）。＊1：口白與配樂形式分：第一種全部現場表演，第二

種配樂錄音但口白現場（又分成演兼口白及口白與演員各自獨立），第三種是

完全錄音（含口白及配樂），評審將斟酌表演型式之難易度評定分數。

（五）整體創意：25％。（演出之整體搭配、表現之獨創完整性）

五、錄取名額：

（一） 97學年度台北縣、台北市各可分為 4區，桃園縣可分為 3區，台中

縣、台中市、高雄市各可分為 2區，其餘縣市均為 1區。各縣市是

否分區辦理初賽，由各縣市自行決定。各縣市報名參加各類別各組

別之決賽名額以該縣市之分區數為最高隊數。

（二）各類別、組別以每區取第 1名代表各該縣市參加決賽。第 1名之評

分未達 80分者，不得參加決賽。第 1、2名各限 1名（不得並列），

如比賽得分相等時，由該組評審委員重新票決，取其優勝代表團隊

參加決賽。如有類組無參賽團隊，則由該縣市（區）遴選 1隊參加

決賽。

六、獎勵：

凡經初賽評定為第 1名或優等以上之參賽團隊學生（含編導老師、助理

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獎勵辦法由各該主辦單位依權責辦理。

七、初賽結束後，各主辦單位應於比賽結束後 10 日內，請該縣市（區）參

加決賽之各組代表團隊填具報名表 1式 3份，1份參賽團隊自存以便申

報獎勵，1 份各主辦單位自存以備查驗，1 份函送本會彙整及完成報名

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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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決賽規章：

一、決賽辦理類別及組別：依本實施要點第柒條之規定辦理。

二、參加對象：

（一）各初賽主辦單位評列具決賽代表權者之學校團隊，並將報名表彙整

後轉報決賽主辦單位。如未辦理初賽或缺賽之類組得由初賽之主辦

單位自行遴選，且合於比賽規定之學校團隊，需由該初賽主辦單位

報名參加決賽，依本會提供之報名表電子檔格式列印清楚並加蓋關

防，連同其電子檔送本會備查。

（二）特殊學校及大陸台商子弟學校，得依照各比賽類別及組別，每校以

每項一隊為限，直接向決賽主辦單位報名參加決賽。決賽主辦單位

將實施要點寄至下列辦事處：

※華東台商子女學校台北辦事處

聯絡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 4段 311號 2樓之 7

聯絡電話：02-87710912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台北辦事處

聯絡地址：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669號 1樓

聯絡電話：02-87978550

※特殊學校、大陸台商子弟學校參加各類別比賽者，請至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報名後，列印一份紙本報名表經就讀學

校加蓋印信，於 97年 12月 25日前（郵戳為憑，逾期概不受理）

寄（送）達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始完成報名手續。

三、決賽前，參賽者如轉學至其他縣市就讀者，請參賽學校補報替換名單參

賽，並應於全區決賽開賽兩週前，申請更正原報名資料。

四、所有演出學生應於演出前集體上台，不得於賽程進行中更換演出人員。

非比賽演出學生不得上台。如以候補人員遞補參賽者，應於報到時以書

面告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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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予計入。未主動迴避而於比賽時遭人舉發經查證屬實者，評審人才

庫內予以註記。

四、評分方式：（配合特殊最佳獎等獎項配分）

（一）劇本：15％。

（二）舞台設計：10％

（三）戲偶設計：10％

（四）現場表演：40％（綜合考量表演形式，演出技巧成熟度、流暢度及

臨場演出反應等）。＊1：口白與配樂形式分：第一種全部現場表演，第二

種配樂錄音但口白現場（又分成演兼口白及口白與演員各自獨立），第三種是

完全錄音（含口白及配樂），評審將斟酌表演型式之難易度評定分數。

（五）整體創意：25％。（演出之整體搭配、表現之獨創完整性）

五、錄取名額：

（一） 97學年度台北縣、台北市各可分為 4區，桃園縣可分為 3區，台中

縣、台中市、高雄市各可分為 2區，其餘縣市均為 1區。各縣市是

否分區辦理初賽，由各縣市自行決定。各縣市報名參加各類別各組

別之決賽名額以該縣市之分區數為最高隊數。

（二）各類別、組別以每區取第 1名代表各該縣市參加決賽。第 1名之評

分未達 80分者，不得參加決賽。第 1、2名各限 1名（不得並列），

如比賽得分相等時，由該組評審委員重新票決，取其優勝代表團隊

參加決賽。如有類組無參賽團隊，則由該縣市（區）遴選 1隊參加

決賽。

六、獎勵：

凡經初賽評定為第 1名或優等以上之參賽團隊學生（含編導老師、助理

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獎勵辦法由各該主辦單位依權責辦理。

七、初賽結束後，各主辦單位應於比賽結束後 10 日內，請該縣市（區）參

加決賽之各組代表團隊填具報名表 1式 3份，1份參賽團隊自存以便申

報獎勵，1 份各主辦單位自存以備查驗，1 份函送本會彙整及完成報名

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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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決賽規章：

一、決賽辦理類別及組別：依本實施要點第柒條之規定辦理。

二、參加對象：

（一）各初賽主辦單位評列具決賽代表權者之學校團隊，並將報名表彙整

後轉報決賽主辦單位。如未辦理初賽或缺賽之類組得由初賽之主辦

單位自行遴選，且合於比賽規定之學校團隊，需由該初賽主辦單位

報名參加決賽，依本會提供之報名表電子檔格式列印清楚並加蓋關

防，連同其電子檔送本會備查。

（二）特殊學校及大陸台商子弟學校，得依照各比賽類別及組別，每校以

每項一隊為限，直接向決賽主辦單位報名參加決賽。決賽主辦單位

將實施要點寄至下列辦事處：

※華東台商子女學校台北辦事處

聯絡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 4段 311號 2樓之 7

聯絡電話：02-87710912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台北辦事處

聯絡地址：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669號 1樓

聯絡電話：02-87978550

※特殊學校、大陸台商子弟學校參加各類別比賽者，請至本館網站

（http://www.arte.gov.tw/）報名後，列印一份紙本報名表經就讀學

校加蓋印信，於 97年 12月 25日前（郵戳為憑，逾期概不受理）

寄（送）達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始完成報名手續。

三、決賽前，參賽者如轉學至其他縣市就讀者，請參賽學校補報替換名單參

賽，並應於全區決賽開賽兩週前，申請更正原報名資料。

四、所有演出學生應於演出前集體上台，不得於賽程進行中更換演出人員。

非比賽演出學生不得上台。如以候補人員遞補參賽者，應於報到時以書

面告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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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演出時間限制：各組演出時間由各參賽團隊自行衡量，以 15 分鐘為基
準，不得低於 10分鐘，不得超過 20分鐘。計時標準以表演形式開始（依
聲音或動作先開始者為基準）為計時開始；以表演形式結束（依聲音或

動作後結束者為基準）為計時結束。演出時間 19 分鐘，由大會職員按
短鈴 1 次提醒，20 分鐘按長鈴 2 次提醒（每次間隔 15 秒鐘），仍未結
束演出者，依規定扣分。

六、表演之戲偶及道具得以任何方式自行準備，亦可自製，不限定使用材料。

表演之台詞不限定使用何種語言，劇本以符合創意與創新為原則，但應

將劇本、語譯及大綱於報名時提交本會。表演之配樂不限定使用何種音

樂形式，亦可無台詞或配樂，以配合劇情需要為原則。

七、除會場主要燈光及音響設備則由主辦單位統一提供外，參賽團隊須自行

搭設舞台，且其他表演使用之道具、樂器等設備及伴奏、道具操作人員

或大會提供之燈光音響不敷使用則需自行準備，應於比賽場次開始前 30
分鐘報到以學習操作使用。

八、評判人員：由本會遴聘有關類別之專家學者若干人擔任。評審對於三親

等內親屬或當學年度接受指導之學生社團參賽類別（組別）應整組迴避，

主辦單位於聘請評審時，應請評審確認有無應整組迴避事項。若評審於

到場評審後始發現有應迴避事項者，該組成績均不予計入。未主動迴避

而於比賽時遭人舉發經查證屬實者，評審人才庫內予以註記。

九、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與初賽規章相同。

十、成績核計方法：評分方式採中間分數平均法（評審委員須單數人）。如評

審委員未足額，採出席委員評定之總分平均數，做為未出席委員之評分

後再依中間分數平均法計算，並參酌各參賽單位所得分數核給等第（不

給名次）。

十一、扣分事項：

（一）違反演出時間規定者，扣除總平均分數 0.5分。
（二）違反本要點第玖項規定參加人數之規定，人數每超過 1人扣總平均

分數 1分。
（三）影響比賽會場秩序者，經大會評判屬實者，視情節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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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不予計分事項：

（一）違反本要點第玖項規定，非比賽學生上台演出者，經舉發查證屬實，

不予計分。

（二）凡參賽團隊所屬學生均需攜帶學生證或證明文件以備查驗。若參賽

人員身份證明未帶，且經舉發後 1小時之內未能補繳驗正，則該團

體之比賽成績不予計分。（為顧及時效，可以傳真代替原件）。

十三、獎勵名額：決賽成績僅公布等第，凡成績達到獎勵標準者，一律按其

等第當場核給獎狀予以獎勵。

十四、獎勵標準：依照總平均分數之高低分別等第。

（一）特優： 90分以上，且有四分之三以上評審委員所給予之成績在 90

分以上者。

（二）優等： 85分以上未滿 90分者，或 90分以上但未符『特優』規定

者。

（三）甲等： 80分以上未滿 85分者。

（四）最佳編劇獎、最佳舞台設計獎、最佳戲偶設計獎、最佳表演技巧獎、

最佳創意獎等類別：評分以各組別及類別分開評比，單類別（劇本、

舞台設計、戲偶設計、表演、創意等項）獲得最高分者。

（五）未滿 80分者，概不錄取。

十五、獎勵辦法：

（一）獲得獎勵之團體，其獎狀經決賽承辦單位製作完成後，當場公開頒

發或逕寄各參賽單位。團體組參賽名單由各學校依報名表自行開立

證明，本會不另予證明。

（二）獲得評甲等以上之學校團隊，各該有關主管機關得依據本項比賽獲

頒之獎狀及本實施要點之下列規定，逕予獲獎團隊編導老師、助理

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及其學生敘獎。

 1. 編導老師、助理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依下列額度敘獎：

 (1) 獲「特優」，編導老師予以記功兩次；助理指導老師及相關行

政人員（含校長）予以嘉獎兩次，其人數以 6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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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演出時間限制：各組演出時間由各參賽團隊自行衡量，以 15 分鐘為基
準，不得低於 10分鐘，不得超過 20分鐘。計時標準以表演形式開始（依
聲音或動作先開始者為基準）為計時開始；以表演形式結束（依聲音或

動作後結束者為基準）為計時結束。演出時間 19 分鐘，由大會職員按
短鈴 1 次提醒，20 分鐘按長鈴 2 次提醒（每次間隔 15 秒鐘），仍未結
束演出者，依規定扣分。

六、表演之戲偶及道具得以任何方式自行準備，亦可自製，不限定使用材料。

表演之台詞不限定使用何種語言，劇本以符合創意與創新為原則，但應

將劇本、語譯及大綱於報名時提交本會。表演之配樂不限定使用何種音

樂形式，亦可無台詞或配樂，以配合劇情需要為原則。

七、除會場主要燈光及音響設備則由主辦單位統一提供外，參賽團隊須自行

搭設舞台，且其他表演使用之道具、樂器等設備及伴奏、道具操作人員

或大會提供之燈光音響不敷使用則需自行準備，應於比賽場次開始前 30
分鐘報到以學習操作使用。

八、評判人員：由本會遴聘有關類別之專家學者若干人擔任。評審對於三親

等內親屬或當學年度接受指導之學生社團參賽類別（組別）應整組迴避，

主辦單位於聘請評審時，應請評審確認有無應整組迴避事項。若評審於

到場評審後始發現有應迴避事項者，該組成績均不予計入。未主動迴避

而於比賽時遭人舉發經查證屬實者，評審人才庫內予以註記。

九、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與初賽規章相同。

十、成績核計方法：評分方式採中間分數平均法（評審委員須單數人）。如評

審委員未足額，採出席委員評定之總分平均數，做為未出席委員之評分

後再依中間分數平均法計算，並參酌各參賽單位所得分數核給等第（不

給名次）。

十一、扣分事項：

（一）違反演出時間規定者，扣除總平均分數 0.5分。
（二）違反本要點第玖項規定參加人數之規定，人數每超過 1人扣總平均

分數 1分。
（三）影響比賽會場秩序者，經大會評判屬實者，視情節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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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不予計分事項：

（一）違反本要點第玖項規定，非比賽學生上台演出者，經舉發查證屬實，

不予計分。

（二）凡參賽團隊所屬學生均需攜帶學生證或證明文件以備查驗。若參賽

人員身份證明未帶，且經舉發後 1小時之內未能補繳驗正，則該團

體之比賽成績不予計分。（為顧及時效，可以傳真代替原件）。

十三、獎勵名額：決賽成績僅公布等第，凡成績達到獎勵標準者，一律按其

等第當場核給獎狀予以獎勵。

十四、獎勵標準：依照總平均分數之高低分別等第。

（一）特優： 90分以上，且有四分之三以上評審委員所給予之成績在 90

分以上者。

（二）優等： 85分以上未滿 90分者，或 90分以上但未符『特優』規定

者。

（三）甲等： 80分以上未滿 85分者。

（四）最佳編劇獎、最佳舞台設計獎、最佳戲偶設計獎、最佳表演技巧獎、

最佳創意獎等類別：評分以各組別及類別分開評比，單類別（劇本、

舞台設計、戲偶設計、表演、創意等項）獲得最高分者。

（五）未滿 80分者，概不錄取。

十五、獎勵辦法：

（一）獲得獎勵之團體，其獎狀經決賽承辦單位製作完成後，當場公開頒

發或逕寄各參賽單位。團體組參賽名單由各學校依報名表自行開立

證明，本會不另予證明。

（二）獲得評甲等以上之學校團隊，各該有關主管機關得依據本項比賽獲

頒之獎狀及本實施要點之下列規定，逕予獲獎團隊編導老師、助理

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及其學生敘獎。

 1. 編導老師、助理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依下列額度敘獎：

 (1) 獲「特優」，編導老師予以記功兩次；助理指導老師及相關行

政人員（含校長）予以嘉獎兩次，其人數以 6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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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列為「優等」，編導老師予記功乙次；助理指導老師及相關行

政人員（含校長）予以嘉獎乙次，其人數以 6人為限。

 (3) 列為「甲等」，編導老師予嘉獎乙次；助理指導老師及相關行

政人員（含校長）予以嘉獎乙次，其人數以 3人為限。

 2. 學生：請獲獎學校依學校相關規定自行予以參賽學生敘獎。

 3. 前列敘獎人員之獎勵得視其獲獎類別分別敘獎，其獎勵額度得累

加敘獎。

 4. 初賽及決賽各主辦單位辦理成績優良者，由本會函請各主管機關

學校予以獎勵。

拾貳、附則：

參加比賽之參賽團隊應遵守下列各項規定：

一、凡參加比賽之評審、大會工作人員及相關參賽人員（含編導老師、助理

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 應憑相關證明向服務單位申請公（差）假。

服務單位得依據相關請假規則依權責核給公（差）假。

二、參加比賽之團體對於下列各項，應切實遵守。

（一）填寫報名表時，請確實依照填表注意事項辦理。

（二）各類組報名參賽學校限於其學校所在地之縣市（區）報名比賽，不

得越區報名。各縣市（區）辦理初賽，應詳加核對參賽團隊學生之

學籍證明等資料。

（三）決賽經大會邀請各初賽主辦單位代表抽籤決定出賽順序及排定賽程

後，除因學生轉學或不可抗力因素得以書面申請更改外，不得要求

更改賽程及報名表內容或選定之劇目。團隊參加 2項以上比賽者，

請於報名表上註明。

（四）參賽團隊代表請於該場次出場比賽前 30 分鐘完成報到手續。輪到

出場序時，不論其是否已辦理報到，經唱名 3 次（每次間隔 10 秒

鐘）未上台者以棄權論。

（五）參賽團隊於決賽比賽日兩週前需繳交劇本、語譯及大綱一式 8份及

電子檔 1份，以供分送評審委員及大會參考，另需繳交切結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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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不違反著作權法）及劇本授權書乙份，授權本會將優秀劇本上網、

編印及提供各相關單位自由使用。（若未於時間內繳交之隊伍，便視

為自動放棄競選最佳編劇獎獎項）

（六）各場次開賽時，大會將報告注意事項，並以口頭補充相關說明或規

定，各參賽者或單位應派代表於會場聆聽大會報告，未派代表者責

任自負，且不得抗議。（大會報告事項均錄影存證）

（七）參賽者應配合維持場地清潔寧靜。進入比賽會場手機等通訊用品一

律關機。比賽會場嚴禁以閃光燈攝影。在比賽時不得接受獻花或贈

送紀念品。

（八）下一組參賽者在準備時，應保持肅靜，不得影響他人演出。比賽進

行中，請各單位領隊人員勿隨意帶隊離開，以維持會場秩序。

（九）在比賽進行時，其領隊、編導老師或監護人員（特殊學校除外），均

不得在比賽臺上出現，以免影響秩序。

（十）比賽之配樂，應遵守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若有違反規定者，其法律

責任自行負責。

（十一）比賽劇本，一律自行創作，不得抄襲他人作品。若有違反規定者，

其法律責任自行負責。如有其他團隊認為有抄襲之嫌，應於比賽

後 3日內檢具證據，具名送本會提出檢舉（未具名者不予受理）。

被檢舉團隊應於大會通知申覆之日起 3日內提出申覆，由大會延

請學者專家裁決處理。如經裁判抄襲或逾期未提出申覆者，取消

其獲得之等第，並需退還大會所頒發獎狀、獎盃或獎牌。（原創劇

本之定義以自行編寫創作為主，而為故事劇本：如西遊記、傑克

與豌豆等類型故事，不歸類於原創劇本，便無抄襲之疑，除比賽

隊伍中有相同故事相同編導的爭議上，便可提出抗議檢舉。）

（十二）應服從本會評判，如有抗議事項，須由領隊或編導老師以書面提

出，否則不予受理。抗議事項，以違反比賽規則、秩序或比賽人

員資格為限，並應於各該項比賽成績公布後 1小時內為之（如對

參賽人員資格提出抗議，應於該參賽隊伍離開比賽臺前為之），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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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列為「優等」，編導老師予記功乙次；助理指導老師及相關行

政人員（含校長）予以嘉獎乙次，其人數以 6人為限。

 (3) 列為「甲等」，編導老師予嘉獎乙次；助理指導老師及相關行

政人員（含校長）予以嘉獎乙次，其人數以 3人為限。

 2. 學生：請獲獎學校依學校相關規定自行予以參賽學生敘獎。

 3. 前列敘獎人員之獎勵得視其獲獎類別分別敘獎，其獎勵額度得累

加敘獎。

 4. 初賽及決賽各主辦單位辦理成績優良者，由本會函請各主管機關

學校予以獎勵。

拾貳、附則：

參加比賽之參賽團隊應遵守下列各項規定：

一、凡參加比賽之評審、大會工作人員及相關參賽人員（含編導老師、助理

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 應憑相關證明向服務單位申請公（差）假。

服務單位得依據相關請假規則依權責核給公（差）假。

二、參加比賽之團體對於下列各項，應切實遵守。

（一）填寫報名表時，請確實依照填表注意事項辦理。

（二）各類組報名參賽學校限於其學校所在地之縣市（區）報名比賽，不

得越區報名。各縣市（區）辦理初賽，應詳加核對參賽團隊學生之

學籍證明等資料。

（三）決賽經大會邀請各初賽主辦單位代表抽籤決定出賽順序及排定賽程

後，除因學生轉學或不可抗力因素得以書面申請更改外，不得要求

更改賽程及報名表內容或選定之劇目。團隊參加 2項以上比賽者，

請於報名表上註明。

（四）參賽團隊代表請於該場次出場比賽前 30 分鐘完成報到手續。輪到

出場序時，不論其是否已辦理報到，經唱名 3 次（每次間隔 10 秒

鐘）未上台者以棄權論。

（五）參賽團隊於決賽比賽日兩週前需繳交劇本、語譯及大綱一式 8份及

電子檔 1份，以供分送評審委員及大會參考，另需繳交切結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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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不違反著作權法）及劇本授權書乙份，授權本會將優秀劇本上網、

編印及提供各相關單位自由使用。（若未於時間內繳交之隊伍，便視

為自動放棄競選最佳編劇獎獎項）

（六）各場次開賽時，大會將報告注意事項，並以口頭補充相關說明或規

定，各參賽者或單位應派代表於會場聆聽大會報告，未派代表者責

任自負，且不得抗議。（大會報告事項均錄影存證）

（七）參賽者應配合維持場地清潔寧靜。進入比賽會場手機等通訊用品一

律關機。比賽會場嚴禁以閃光燈攝影。在比賽時不得接受獻花或贈

送紀念品。

（八）下一組參賽者在準備時，應保持肅靜，不得影響他人演出。比賽進

行中，請各單位領隊人員勿隨意帶隊離開，以維持會場秩序。

（九）在比賽進行時，其領隊、編導老師或監護人員（特殊學校除外），均

不得在比賽臺上出現，以免影響秩序。

（十）比賽之配樂，應遵守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若有違反規定者，其法律

責任自行負責。

（十一）比賽劇本，一律自行創作，不得抄襲他人作品。若有違反規定者，

其法律責任自行負責。如有其他團隊認為有抄襲之嫌，應於比賽

後 3日內檢具證據，具名送本會提出檢舉（未具名者不予受理）。

被檢舉團隊應於大會通知申覆之日起 3日內提出申覆，由大會延

請學者專家裁決處理。如經裁判抄襲或逾期未提出申覆者，取消

其獲得之等第，並需退還大會所頒發獎狀、獎盃或獎牌。（原創劇

本之定義以自行編寫創作為主，而為故事劇本：如西遊記、傑克

與豌豆等類型故事，不歸類於原創劇本，便無抄襲之疑，除比賽

隊伍中有相同故事相同編導的爭議上，便可提出抗議檢舉。）

（十二）應服從本會評判，如有抗議事項，須由領隊或編導老師以書面提

出，否則不予受理。抗議事項，以違反比賽規則、秩序或比賽人

員資格為限，並應於各該項比賽成績公布後 1小時內為之（如對

參賽人員資格提出抗議，應於該參賽隊伍離開比賽臺前為之），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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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予受理。對評判委員所為之評分或其他如技術性、學術性者

不得提出抗議。

（十三）抗議事項經監場主任書面受理後，由監場主任及評審長召集評審

會議裁決並公佈之。

（十四）比賽成績於每場次（同一組別類別）結束後，於現場公布並舉行

頒獎，同時可向服務台領取評語。

（十五）團隊凡報名參加本項比賽，即視同無條件將該演出及劇本之著作

財產權無償授予本會。本會得將該演出錄音、錄影，以作為存檔

及上網之用，並得製作光碟、影帶、圖書等相關教材，分送各級

學校及社教單位，以發揮創意偶戲比賽之推廣教育功能。

（十六）比賽會場開放參賽者委託他人錄音、錄影（請攜帶身份證明文件

及委託書，於報到處換取攝影證），本會概不提供相關設備與資

料。本會以外人員錄音、錄影時，亦應遵守著作權相關法令規定，

未受委託及未獲同意者不得錄製。若有違反規定者，其法律責任

自行負責。參賽者如不欲本會以外人員錄音錄影，請於報到時向

會場工作人員聲明，俾便於播報注意事項時特別宣布。

（十七）大會為辦理推廣創意偶戲教學之需要，得邀請各類組優勝團隊進

行示範演出，製作非營利性質之欣賞教學光碟，分送各級學校及

社教機構，作為教學參考之教材。獲邀團隊同意參與演出時，視

為無條件同意上述授權。獲邀團隊或個人示範演出之內容應符合

著作權相關法令要求，若有違反規定者，其法律責任自行負責。

拾參、本實施要點由本會委員會議決議，經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9

陸、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候補人員

遞補參賽申請單

日期： 98 年  月  日            場次：

縣 市 別  

參 賽 學 校  

參 賽 項 目 □ 手套偶戲類   □ 投影偶戲類   □ 綜合偶戲類 

參 賽 組 別 □ 國小組       □  國中組       □  高中職組 

原參賽人員姓名    

遞補人員姓名    

原參賽人員姓名    

遞補人員姓名    

申 請 人 姓 名   

申 請 人 地 址  

申 請 人 電 話  

資 料 核 對 

確 認 簽 名 
（本欄由大會工作人員填寫） 

註：1. 候補人員應以原始報名表中之候補人員名單中遞補為限。

 2. 本表應由參賽學校領隊老師於辦理報到時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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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予受理。對評判委員所為之評分或其他如技術性、學術性者

不得提出抗議。

（十三）抗議事項經監場主任書面受理後，由監場主任及評審長召集評審

會議裁決並公佈之。

（十四）比賽成績於每場次（同一組別類別）結束後，於現場公布並舉行

頒獎，同時可向服務台領取評語。

（十五）團隊凡報名參加本項比賽，即視同無條件將該演出及劇本之著作

財產權無償授予本會。本會得將該演出錄音、錄影，以作為存檔

及上網之用，並得製作光碟、影帶、圖書等相關教材，分送各級

學校及社教單位，以發揮創意偶戲比賽之推廣教育功能。

（十六）比賽會場開放參賽者委託他人錄音、錄影（請攜帶身份證明文件

及委託書，於報到處換取攝影證），本會概不提供相關設備與資

料。本會以外人員錄音、錄影時，亦應遵守著作權相關法令規定，

未受委託及未獲同意者不得錄製。若有違反規定者，其法律責任

自行負責。參賽者如不欲本會以外人員錄音錄影，請於報到時向

會場工作人員聲明，俾便於播報注意事項時特別宣布。

（十七）大會為辦理推廣創意偶戲教學之需要，得邀請各類組優勝團隊進

行示範演出，製作非營利性質之欣賞教學光碟，分送各級學校及

社教機構，作為教學參考之教材。獲邀團隊同意參與演出時，視

為無條件同意上述授權。獲邀團隊或個人示範演出之內容應符合

著作權相關法令要求，若有違反規定者，其法律責任自行負責。

拾參、本實施要點由本會委員會議決議，經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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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候補人員

遞補參賽申請單

日期： 98 年  月  日            場次：

縣 市 別  

參 賽 學 校  

參 賽 項 目 □ 手套偶戲類   □ 投影偶戲類   □ 綜合偶戲類 

參 賽 組 別 □ 國小組       □  國中組       □  高中職組 

原參賽人員姓名    

遞補人員姓名    

原參賽人員姓名    

遞補人員姓名    

申 請 人 姓 名   

申 請 人 地 址  

申 請 人 電 話  

資 料 核 對 

確 認 簽 名 
（本欄由大會工作人員填寫） 

註：1. 候補人員應以原始報名表中之候補人員名單中遞補為限。

 2. 本表應由參賽學校領隊老師於辦理報到時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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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柒、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劇本授權書

茲緣於教育部為推廣偶戲創意教學，以提升學生藝術與人文之統整能力，鼓

勵藝術教育之創作與創新，特舉辦 97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委由國立臺
灣藝術教育館主辦。

著作財產權人： （如編劇者或權利人，以下稱甲方）參加

97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所演出之劇本名稱（劇目）如
下： ，甲方享有前列劇本及其附屬表演形式之

著作（以下稱本著作）。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以下稱乙方）為推動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需編印

優秀劇本選輯以分送各級學校及社教機構或於網路上提供下載，以推廣創意偶戲

教學。甲方同意提供及授權乙方使用本著作，並保證不違反著作權法，雙方同意

訂定本授權書，並約定以下條款，以資遵循：

 1. 甲方同意提供及非專屬授權本著作予乙方，不得請求授權費用。乙方僅限於舉
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提供比賽辦理單位重製、發行、透過網路公開傳輸、

授權下載、列印及其他合理使用，乙方得將比賽實況錄音、錄影並重製、發行

或上網以提供教育推廣之用途。

 2. 甲方保證對本著作有權行使各項授權，且本著作未侵害其他第三人之著作財產
權。甲方對本著作之授權為非專屬授權，乙方對本著作之利用僅限於非營利教

育目的，並得提供比賽相關人員使用，除涉有商業用途之情形外，甲方不得對

善意使用人主張侵權或損害賠償。

 3. 乙方將本著作轉化或衍生為數位電子檔案形式時，甲方如有需要，乙方應複製
乙份交付甲方。

 4. 甲方仍保有本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得讓與或授權本著作予其他商業或非商業團
體，非經甲方同意或授權，乙方不得用於營利目的，亦不得轉授權第三者作為

商業使用。

 5. 乙方同意在甲方授權範圍內使用本著作，並於重製、印刷、登載、公開發行本
著作時，載明本著作出處及著作人姓名，如甲方要求，得以筆名代替。

 6. 乙方如有重製、編排、印刷及發行上的需要，經甲方同意，乙方得將本著作之
內容增、刪、修改或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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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甲方如有多人，以其中一人為代表人，如有爭議概與乙方無涉。

 8. 本授權書如有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同意依著作權法以誠信原則解決爭端，如有

訴訟之必要，以乙方所在地之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9. 本授權書有效期間為自甲乙雙方簽訂之日起至 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

賽全部完成之後一年內為止，其日期以乙方公布為準。

10.本授權書連同附表一式兩份，甲方執乙份，乙方執乙份。

甲乙雙方已於合理期間內審閱本授權書全部條款內容，茲同意履行並簽章如下：

甲 方： （自然人或機關法人）

代表人（權利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乙 方：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代 表 人：吳祖勝 （簽章）

地 址：10066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47 號

電 話：（02）23110574 

中  華  民  國  9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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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柒、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劇本授權書

茲緣於教育部為推廣偶戲創意教學，以提升學生藝術與人文之統整能力，鼓

勵藝術教育之創作與創新，特舉辦 97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委由國立臺
灣藝術教育館主辦。

著作財產權人： （如編劇者或權利人，以下稱甲方）參加

97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所演出之劇本名稱（劇目）如
下： ，甲方享有前列劇本及其附屬表演形式之

著作（以下稱本著作）。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以下稱乙方）為推動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需編印

優秀劇本選輯以分送各級學校及社教機構或於網路上提供下載，以推廣創意偶戲

教學。甲方同意提供及授權乙方使用本著作，並保證不違反著作權法，雙方同意

訂定本授權書，並約定以下條款，以資遵循：

 1. 甲方同意提供及非專屬授權本著作予乙方，不得請求授權費用。乙方僅限於舉
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提供比賽辦理單位重製、發行、透過網路公開傳輸、

授權下載、列印及其他合理使用，乙方得將比賽實況錄音、錄影並重製、發行

或上網以提供教育推廣之用途。

 2. 甲方保證對本著作有權行使各項授權，且本著作未侵害其他第三人之著作財產
權。甲方對本著作之授權為非專屬授權，乙方對本著作之利用僅限於非營利教

育目的，並得提供比賽相關人員使用，除涉有商業用途之情形外，甲方不得對

善意使用人主張侵權或損害賠償。

 3. 乙方將本著作轉化或衍生為數位電子檔案形式時，甲方如有需要，乙方應複製
乙份交付甲方。

 4. 甲方仍保有本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得讓與或授權本著作予其他商業或非商業團
體，非經甲方同意或授權，乙方不得用於營利目的，亦不得轉授權第三者作為

商業使用。

 5. 乙方同意在甲方授權範圍內使用本著作，並於重製、印刷、登載、公開發行本
著作時，載明本著作出處及著作人姓名，如甲方要求，得以筆名代替。

 6. 乙方如有重製、編排、印刷及發行上的需要，經甲方同意，乙方得將本著作之
內容增、刪、修改或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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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甲方如有多人，以其中一人為代表人，如有爭議概與乙方無涉。

 8. 本授權書如有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同意依著作權法以誠信原則解決爭端，如有

訴訟之必要，以乙方所在地之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9. 本授權書有效期間為自甲乙雙方簽訂之日起至 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

賽全部完成之後一年內為止，其日期以乙方公布為準。

10.本授權書連同附表一式兩份，甲方執乙份，乙方執乙份。

甲乙雙方已於合理期間內審閱本授權書全部條款內容，茲同意履行並簽章如下：

甲 方： （自然人或機關法人）

代表人（權利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乙 方：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代 表 人：吳祖勝 （簽章）

地 址：10066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47 號

電 話：（02）23110574 

中  華  民  國  9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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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參賽劇本

切 結 書

1. 本校保證參賽演出劇本確由本校推派之參賽團隊個別或集體創作，絕無侵害他

人著作權或違反其他法律情事，如有抄襲或仿冒情事，經評審委員會裁決認定

後，除取消資格外，並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2. 本校同意參賽演出劇本之著作財產權讓予主辦單位，並對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

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以利著作之流通。

3. 本約定依主辦單位所在地之法律為準據法而為解釋適用。

4. 若因本約定涉訟者，同意以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同意書學校（請加蓋校印）：

創作劇目：

創作者姓名（簽名）：

＊如為多人創作，請依序簽名

此致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中華民國    9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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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

觀眾意見反應表

填寫日期：九十八年    月    日 

姓 名   （務必填寫）      性 別 □ 男           □ 女 

參 賽 學 校 

（ 全 銜 ） 
 

參 賽 

類 別 

□ 手套偶戲類  □ 投影偶戲類 

□ 綜合偶戲類 

電話/傳真  手 機  

聯 絡 地 址  

電 子 信 箱  

反 應 類 別 
□硬體設備 □人員管制 □交通秩序 □環境清潔 □醫療 

□其它： 

處 理 速 度 □請立即處理 □請隔日前回覆反應事項 □僅提供意見 □其它： 

問題內容 

 

 

 

 

 

 

 

處理情形 

 

 

 

 

 

 

 

 

受 理 人  受理日期/時間  

處 理 狀 況 □已處理完畢 □待處理 □其它： 

※ 請詳實填寫後交至服務台，以便立即處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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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參賽劇本

切 結 書

1. 本校保證參賽演出劇本確由本校推派之參賽團隊個別或集體創作，絕無侵害他

人著作權或違反其他法律情事，如有抄襲或仿冒情事，經評審委員會裁決認定

後，除取消資格外，並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2. 本校同意參賽演出劇本之著作財產權讓予主辦單位，並對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

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以利著作之流通。

3. 本約定依主辦單位所在地之法律為準據法而為解釋適用。

4. 若因本約定涉訟者，同意以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同意書學校（請加蓋校印）：

創作劇目：

創作者姓名（簽名）：

＊如為多人創作，請依序簽名

此致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中華民國    9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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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

觀眾意見反應表

填寫日期：九十八年    月    日 

姓 名   （務必填寫）      性 別 □ 男           □ 女 

參 賽 學 校 

（ 全 銜 ） 
 

參 賽 

類 別 

□ 手套偶戲類  □ 投影偶戲類 

□ 綜合偶戲類 

電話/傳真  手 機  

聯 絡 地 址  

電 子 信 箱  

反 應 類 別 
□硬體設備 □人員管制 □交通秩序 □環境清潔 □醫療 

□其它： 

處 理 速 度 □請立即處理 □請隔日前回覆反應事項 □僅提供意見 □其它： 

問題內容 

 

 

 

 

 

 

 

處理情形 

 

 

 

 

 

 

 

 

受 理 人  受理日期/時間  

處 理 狀 況 □已處理完畢 □待處理 □其它： 

※ 請詳實填寫後交至服務台，以便立即處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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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

抗議事項申請表

(填表前請先詳閱注意事項) 

抗 議 人 姓 名  抗議人身份 □領隊 □編導老師 

參賽學校名稱  參 賽 類 別 
□手套偶戲類 □投影偶戲類 
□綜合偶戲類 

通 訊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抗議人簽章  

抗議事項：(請註明日期、時間、場次及組別項目) 

 

 

 

 

 

監 場 主 任 
□不受理，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理，轉報評審會議 

大會處理情形(本欄由大會填寫) 

 

 

 

 

 

監場主任簽章  評審長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 抗議事項須由領隊或編導老師以書面提出。 

2. 抗議事項以比賽規則、秩序或比賽人員資格為限，並應於各該項比賽成績公佈後 1 小時內為之(如對

參賽人員資格提出抗議，應於該參賽隊伍離開比賽台前為之)，逾時不受理。 

3. 對評判委員所為之評分或其他如技術性、學術性者不得提出抗議。 

4. 抗議事項經監場主任書面受理後，由監場主任及評審長召集評審會議裁決並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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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服務需求調查表

一、代訂餐點（□便當□小吃□西點餐盒）

學校名稱： 負責老師：

行動電話：

日  期：98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

交貨地點：臺北體育館偶戲比賽服務台

數量：         份（葷： 個、素： 個）

價格：□60 元、□70 元、□80 元、□90 元

金額：         元（請於當天交付廠商並取據）

 

二、其他服務需求（敬請詳述）

 

 

 

 

 

 

說明：

一、 服務台設於體育館一樓入口，提供報到、諮詢、茶水供應、代訂便當等服務。

二、 比賽休息區在體育館二樓看台，請指導學生在場內務必保持安靜，維持會場整潔及秩序。

三、 各參賽學校若有需服務之項目，請於比賽前兩週（4 月 15 日下午五點前）填妥本表，

送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電話 02-23110574 分機 145、傳真 02-23895935、電子信箱

orange@linux.arte.gov.tw），本表需經本館回復後方定案。

四、 代訂便當於每日上午報到時再次確認實際訂購數量，下午的場次參賽學校若需幫忙代訂，

請於上午 10 點前告知當天確認實際數量。

五、 請詳填下列聯絡方式

學校名稱：                    填表人（職稱）：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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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

抗議事項申請表

(填表前請先詳閱注意事項) 

抗 議 人 姓 名  抗議人身份 □領隊 □編導老師 

參賽學校名稱  參 賽 類 別 
□手套偶戲類 □投影偶戲類 
□綜合偶戲類 

通 訊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抗議人簽章  

抗議事項：(請註明日期、時間、場次及組別項目) 

 

 

 

 

 

監 場 主 任 
□不受理，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理，轉報評審會議 

大會處理情形(本欄由大會填寫) 

 

 

 

 

 

監場主任簽章  評審長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 抗議事項須由領隊或編導老師以書面提出。 

2. 抗議事項以比賽規則、秩序或比賽人員資格為限，並應於各該項比賽成績公佈後 1 小時內為之(如對

參賽人員資格提出抗議，應於該參賽隊伍離開比賽台前為之)，逾時不受理。 

3. 對評判委員所為之評分或其他如技術性、學術性者不得提出抗議。 

4. 抗議事項經監場主任書面受理後，由監場主任及評審長召集評審會議裁決並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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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臺北市住宿資訊
序號 飯 店 區域 地  址 電話(02) 價 位 備 註

1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士林區 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 16 號 2885-2151~9 1500~3500 靠近捷運劍潭站

2 臺北教師會館 中正區 臺北市南海路 15 號 2341-9161 840-2800 靠近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3 碧瑤大飯店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2 段 367 號 1-10 樓 2781-3121 1500~3500  

4 喬美旅店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16 號 1-7 樓 2763-0555 1500~3500  

5 蒲園飯店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176 號 2753-0772 1500~3500  

6 朝日大飯店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213 號 2760-3399 1500~2980  

7 晶光賓館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453 巷 12 號 8-9 樓 2768-8832 1500 以下  

8 金夜賓館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484 號 3-5 樓 2762-2955 750~900  

9 小雅旅店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616 號 5 樓 2763-1122 1500 以下~3500  

10 一等好旅店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624 巷 2 號，4 號 2760-9255 1100~1200 靠近松山火車站

11 豪城大飯店(松山店)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624 巷 1 號 2769-3969 1500~3500 靠近松山火車站

12 二人世界旅店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626 號 3 樓 2763-5889 1500 以下 靠近松山火車站

13 立建賓館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656,656-1 號 7-8 樓 2769-1135 1500 以下 靠近松山火車站

14 貝斯特旅店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656 號 6 樓 2763-0505 1500 以下 靠近松山火車站

15 松興旅社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717 號 2-3 樓 2767-5277 350~600  

16 萬事達飯店 松山區 台北市長安東路 2 段 219 號 12 樓 2752-8168 1480~1980  

17 大來旅社 松山區 台北市長春路 432 號 2716-0011 1500~3500  

18 兄弟大飯店 松山區 台北市南京東路 3 段 255 號 2712-3456 1500~6000 捷運「南京東路站」旁

19 東華唯客樂飯店 松山區 台北市南京東路 4 段 156 號 1-11 樓 2579-6162 1500~3500 近臺北體育館

20 皇都唯客樂飯店 松山區 台北市南京東路 4 段 55-1 號 B1-10 樓 8712-1988 1500~3500 近臺北體育館

21 雅柏精緻旅館 松山區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325 號 2764-5858 1500~3500  

22 惠安賓館 松山區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363 號 2-4 樓 27679151-2 700~1000  

23 長春精品旅館 松山區 台北市慶城街 29 號 2718-8268 1500~3500  

24 太豪大飯店 松山區 台北市興安街 137 號 2719-5152 1500~3500 靠近松山機場

25 富園國際商務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中華路 1 段 178 號 2388-7890 1500~3500 <可代叫接送服務>
26 西門大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中華路 1 段 78 號 4-5 樓 2381-9922 1500 以下  

27 萬事達旅店(中華店) 萬華區 台北市中華路 1 段 82 號 2382-0889 1500~3500  

28 夜光大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內江街 55 巷 11,13 號 2381-5059 500  

29 幸福大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內江街 55 巷 26 號 1-4 樓 2371-1792 500  

30 成都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成都路 115 號 2383-1123 1500~3500  

31 明日大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成都路 23 號 7 樓 2375-5500 1500 以下  

32 函舍商務旅店 萬華區 台北市成都路 68 號 4-5 樓 2371-8812 1500~3500  

33 君帥旅館 萬華區 台北市成都路 68 號 8-10 樓 2371-8812 1780~2380  

34 華冠大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西昌街 137-139 號 1-6 樓 2361-6076 1500 以下  

35 益賓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西園路 1 段 128 號 7 樓 2302-1195 1350~1800  

36 龍山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西園路一段 125 巷 13-1 號 1-3 樓 2306-4990 500~600  

37 聯賓大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西園路一段 148 號 2306-2357 700~1200  

38 晶樺商務旅店 萬華區 台北市西園路一段 168 號 10 樓 2304-3795 1500 以下  

39 美上美旅館 萬華區 台北市西園路一段 168 號 11 樓 2308-8105 800~1000  

40 乃晶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西園路一段 168 號 12 樓 2304-3795 1500 以下  

41 內江商旅 萬華區 台北市西寧南路 112 號 2381-2147 1500 以下~3500  

42 金國際旅館 萬華區 台北市西寧南路 159 號 2 樓 2331-3131 1500 以下  

43 大榮大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西寧南路 185 號 2-4 樓 2331-6527 700  

44 一樂園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西寧南路 24 號 2314-1181 1500~3500  

45 百月賓館 萬華區 台北市西寧南路 285 號 4-6 樓 2311-4178 1500 以下  

46 新樂町精緻旅居 萬華區 台北市西寧南路 67 號 6-7 樓 2371-8751 1500~3500  

47 美觀園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西寧南路 90 巷 13 號 2361-3680 500~700  

48 貴都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西藏路 192,194 號 B2-7 樓 2302-9345 1500~3500  

49 新仕界旅館 萬華區 台北市昆明街 141 號 3-6 樓 2331-9570 1500~3500  

50 金帥商務旅店 萬華區 台北市昆明街 142 號 7 樓 2381-8131 1500~3500  

37

序號 飯 店 區域 地  址 電話(02) 價 位 備 註

51 東南亞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昆明街 201 巷 15 號 2331-1208 1500 以下  

52 國都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昆明街 287 號 2308-7477 450~900  

53 宓琪賓館 萬華區 台北市昆明街 34 號 2 樓 2331-8638 600~650  

54 一加一賓館 萬華區 台北市昆明街 34 號 3 樓 2389-2886 1500 以下  

55 世新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昆明街 34 號 4 樓 2311-2848 650~800  

56 黛芬旅館 萬華區 台北市昆明街 76 號 3 樓 2371-9751 880~980  

57 金麗麗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長沙街二段 11 號 10 樓 2388-6235 1500 以下  

58 紅菱閣賓館 萬華區 台北市峨嵋街 80,82 號 2361-9696 980~3500  

59 松林大旅館 萬華區 台北市桂林路 176 號 2306-7122 600~800  

60 帝華賓館 萬華區 台北市康定路 206 號 11-15 樓  2311-8411-3 1500 以下  

61 直興旅館 萬華區 台北市康定路 172 巷 2 號 2 樓 2381-7021 600  

62 帝華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康定路 206 號 11-12 樓 2311-8411 1500 以下  

63 良夜大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康定路 25 巷 13 號 2381-7834 600  

64 萬龍大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康定路 25 巷 36 弄 4,6 號 2-4 樓 2388-0279 500~600  

65 蝴蝶蘭大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康定路 338 號 2306-6101 1500 以下  

66 華麗大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康定路 41 號 2381-8111 1500~3500  

67 富粧商務旅店 萬華區 台北市康定路 6 號 2371-1247 1500 以下  

68 古山園旅舍 萬華區 台北市華西街 40 巷 16 號 1-3 樓 2306-7408 700  

69 百悅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開封街二段 42 巷 2 號 1-5 樓 2388-1795 980~1280  

70 東龍大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漢口街 2 段 23 號 4-7 樓 2311-6969 1575~3200  

71 來來旅館 萬華區 台北市漢口街二段 74 巷 2 號 1-2 樓 2314-2921 500  

72 金夜大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漢中街 147 巷 6 號 1-4 樓 2311-6604 600~1000  

73 大順大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漢中街 170,172 號 2-6 樓 2381-8710 1500~3500  

74 凰殿大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漢中街 36 號 1,3-8 樓 2311-9193 1500~3500  

75 香榭巴洛克賓館 萬華區 台北市漢中街 42 號 9 樓 2361-9183 1500 以下  

76 宏洲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漢中街 4 號 1-7 樓 2331-9841 600~700  

77 萬事達旅店(松山店) 信義區 台北市松山路 153 號 2-7 樓 2763-6660 1500~3500  

78 華大 HOTEL 信義區 台北市永吉路 30 巷 150 號 1-7 樓 2763-5313 1280~1380  

79 愛芝園旅館 信義區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2 段 22 號 5 樓 2729-5828 1500 以下  

80 法皇商務飯店 南港區 台北市重陽路 122 號 2789-0505 1500~3500  

81 威斯堡精品旅館 南港區 台北市重陽路 57 巷 15 號 2651-0101 1500~3500  

82 南港安樂旅社 南港區 台北市南港路一段 229 號 2-3 樓 2651-1797 620  

83 香港大旅社 南港區 台北市南港路一段 214 號 2-3 樓 2783-4575 700  

84 新建發旅社 南港區 台北市東南街 38 號 1-2 樓 2783-4439 400  

85 豪祥大旅社 南港區 台北市中坡北路 110 號 B2-6 樓 2785-4117 1500~3500  

86 多郎明哥旅館 大安區 台北市信義路 3 段 73 號 2700-1200 1500~3500 大安森林公園正對面

87 泰安大旅社 大安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99 號 2-4 樓 2391-0288 1200~1650  

88 高雅旅店 大安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三段 139 號 1-7 樓 27387365-7 1300~1600  

89 凱統大飯店 大安區 台北市忠孝東路 3 段 8 號 3-9 樓 2721-1162 1500~3500  

90 臺北友統大飯店 大安區 台北市忠孝東路 4 段 197 號 13 樓 2773-5177 1500~3500  

91 東鑫商務旅館 大安區 台北市忠孝東路 4 段 209 號 11 樓 8773-6638 1680~2380  

92 最愛旅館 大安區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219 號 2778-8586 1500~3500  

93 香榭峇里旅館 大安區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305 號 7 樓 2711-4159 1500 以下  

94 瑞華大飯店 大安區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235 號 4-5 樓 2741-3147 1360~1660  

95 麗都唯客樂飯店 大安區 台北市信義路 3 段 11 號 2706-5600 1500~3500  

96 香城大飯店 大安區 台北市信義路 4 段 295 號 1-11 樓 2704-9546 1500~3500  

97 豪城大飯店(復興店) 大安區 台北市復興南路 1 段 275 號 2703-9990 1500~3500  

98 富濠旅館 大安區 台北市復興南路 2 段 9 號 2325-0722 1500~3500 近捷運大安站

99 喬合大飯店 大安區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136 號 1-4 樓 2776-5877 1500~3500  

100 欣和大旅店 大安區 台北市羅斯福路 2 段 75-1 號 2-6 樓 2366-0105 1500 以下  

101 客來思樂賓館 大安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41 號 3-6 樓 2362-6555 1500 以下 台電大樓站 2 號出口 1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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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臺北市住宿資訊
序號 飯 店 區域 地  址 電話(02) 價 位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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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碧瑤大飯店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2 段 367 號 1-10 樓 2781-3121 1500~3500  

4 喬美旅店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16 號 1-7 樓 2763-0555 1500~3500  

5 蒲園飯店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176 號 2753-0772 1500~3500  

6 朝日大飯店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213 號 2760-3399 1500~2980  

7 晶光賓館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453 巷 12 號 8-9 樓 2768-8832 1500 以下  

8 金夜賓館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484 號 3-5 樓 2762-2955 750~900  

9 小雅旅店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616 號 5 樓 2763-1122 1500 以下~3500  

10 一等好旅店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624 巷 2 號，4 號 2760-9255 1100~1200 靠近松山火車站

11 豪城大飯店(松山店)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624 巷 1 號 2769-3969 1500~3500 靠近松山火車站

12 二人世界旅店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626 號 3 樓 2763-5889 1500 以下 靠近松山火車站

13 立建賓館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656,656-1 號 7-8 樓 2769-1135 1500 以下 靠近松山火車站

14 貝斯特旅店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656 號 6 樓 2763-0505 1500 以下 靠近松山火車站

15 松興旅社 松山區 台北市八德路 4 段 717 號 2-3 樓 2767-5277 350~600  

16 萬事達飯店 松山區 台北市長安東路 2 段 219 號 12 樓 2752-8168 1480~1980  

17 大來旅社 松山區 台北市長春路 432 號 2716-0011 1500~3500  

18 兄弟大飯店 松山區 台北市南京東路 3 段 255 號 2712-3456 1500~6000 捷運「南京東路站」旁

19 東華唯客樂飯店 松山區 台北市南京東路 4 段 156 號 1-11 樓 2579-6162 1500~3500 近臺北體育館

20 皇都唯客樂飯店 松山區 台北市南京東路 4 段 55-1 號 B1-10 樓 8712-1988 1500~3500 近臺北體育館

21 雅柏精緻旅館 松山區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325 號 2764-5858 1500~3500  

22 惠安賓館 松山區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363 號 2-4 樓 27679151-2 700~1000  

23 長春精品旅館 松山區 台北市慶城街 29 號 2718-8268 1500~3500  

24 太豪大飯店 松山區 台北市興安街 137 號 2719-5152 1500~3500 靠近松山機場

25 富園國際商務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中華路 1 段 178 號 2388-7890 1500~3500 <可代叫接送服務>
26 西門大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中華路 1 段 78 號 4-5 樓 2381-9922 1500 以下  

27 萬事達旅店(中華店) 萬華區 台北市中華路 1 段 82 號 2382-0889 1500~3500  

28 夜光大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內江街 55 巷 11,13 號 2381-5059 500  

29 幸福大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內江街 55 巷 26 號 1-4 樓 2371-1792 500  

30 成都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成都路 115 號 2383-1123 1500~3500  

31 明日大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成都路 23 號 7 樓 2375-5500 1500 以下  

32 函舍商務旅店 萬華區 台北市成都路 68 號 4-5 樓 2371-8812 1500~3500  

33 君帥旅館 萬華區 台北市成都路 68 號 8-10 樓 2371-8812 1780~2380  

34 華冠大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西昌街 137-139 號 1-6 樓 2361-6076 1500 以下  

35 益賓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西園路 1 段 128 號 7 樓 2302-1195 1350~1800  

36 龍山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西園路一段 125 巷 13-1 號 1-3 樓 2306-4990 500~600  

37 聯賓大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西園路一段 148 號 2306-2357 700~1200  

38 晶樺商務旅店 萬華區 台北市西園路一段 168 號 10 樓 2304-3795 1500 以下  

39 美上美旅館 萬華區 台北市西園路一段 168 號 11 樓 2308-8105 800~1000  

40 乃晶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西園路一段 168 號 12 樓 2304-3795 1500 以下  

41 內江商旅 萬華區 台北市西寧南路 112 號 2381-2147 1500 以下~3500  

42 金國際旅館 萬華區 台北市西寧南路 159 號 2 樓 2331-3131 1500 以下  

43 大榮大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西寧南路 185 號 2-4 樓 2331-6527 700  

44 一樂園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西寧南路 24 號 2314-1181 1500~3500  

45 百月賓館 萬華區 台北市西寧南路 285 號 4-6 樓 2311-4178 1500 以下  

46 新樂町精緻旅居 萬華區 台北市西寧南路 67 號 6-7 樓 2371-8751 1500~3500  

47 美觀園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西寧南路 90 巷 13 號 2361-3680 500~700  

48 貴都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西藏路 192,194 號 B2-7 樓 2302-9345 1500~3500  

49 新仕界旅館 萬華區 台北市昆明街 141 號 3-6 樓 2331-9570 1500~3500  

50 金帥商務旅店 萬華區 台北市昆明街 142 號 7 樓 2381-8131 1500~350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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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東南亞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昆明街 201 巷 15 號 2331-1208 1500 以下  

52 國都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昆明街 287 號 2308-7477 450~900  

53 宓琪賓館 萬華區 台北市昆明街 34 號 2 樓 2331-8638 600~650  

54 一加一賓館 萬華區 台北市昆明街 34 號 3 樓 2389-2886 1500 以下  

55 世新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昆明街 34 號 4 樓 2311-2848 650~800  

56 黛芬旅館 萬華區 台北市昆明街 76 號 3 樓 2371-9751 880~980  

57 金麗麗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長沙街二段 11 號 10 樓 2388-6235 1500 以下  

58 紅菱閣賓館 萬華區 台北市峨嵋街 80,82 號 2361-9696 980~3500  

59 松林大旅館 萬華區 台北市桂林路 176 號 2306-7122 600~800  

60 帝華賓館 萬華區 台北市康定路 206 號 11-15 樓  2311-8411-3 1500 以下  

61 直興旅館 萬華區 台北市康定路 172 巷 2 號 2 樓 2381-7021 600  

62 帝華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康定路 206 號 11-12 樓 2311-8411 1500 以下  

63 良夜大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康定路 25 巷 13 號 2381-7834 600  

64 萬龍大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康定路 25 巷 36 弄 4,6 號 2-4 樓 2388-0279 500~600  

65 蝴蝶蘭大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康定路 338 號 2306-6101 1500 以下  

66 華麗大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康定路 41 號 2381-8111 1500~3500  

67 富粧商務旅店 萬華區 台北市康定路 6 號 2371-1247 1500 以下  

68 古山園旅舍 萬華區 台北市華西街 40 巷 16 號 1-3 樓 2306-7408 700  

69 百悅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開封街二段 42 巷 2 號 1-5 樓 2388-1795 980~1280  

70 東龍大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漢口街 2 段 23 號 4-7 樓 2311-6969 1575~3200  

71 來來旅館 萬華區 台北市漢口街二段 74 巷 2 號 1-2 樓 2314-2921 500  

72 金夜大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漢中街 147 巷 6 號 1-4 樓 2311-6604 600~1000  

73 大順大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漢中街 170,172 號 2-6 樓 2381-8710 1500~3500  

74 凰殿大飯店 萬華區 台北市漢中街 36 號 1,3-8 樓 2311-9193 1500~3500  

75 香榭巴洛克賓館 萬華區 台北市漢中街 42 號 9 樓 2361-9183 1500 以下  

76 宏洲旅社 萬華區 台北市漢中街 4 號 1-7 樓 2331-9841 600~700  

77 萬事達旅店(松山店) 信義區 台北市松山路 153 號 2-7 樓 2763-6660 1500~3500  

78 華大 HOTEL 信義區 台北市永吉路 30 巷 150 號 1-7 樓 2763-5313 1280~1380  

79 愛芝園旅館 信義區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2 段 22 號 5 樓 2729-5828 1500 以下  

80 法皇商務飯店 南港區 台北市重陽路 122 號 2789-0505 1500~3500  

81 威斯堡精品旅館 南港區 台北市重陽路 57 巷 15 號 2651-0101 1500~3500  

82 南港安樂旅社 南港區 台北市南港路一段 229 號 2-3 樓 2651-1797 620  

83 香港大旅社 南港區 台北市南港路一段 214 號 2-3 樓 2783-4575 700  

84 新建發旅社 南港區 台北市東南街 38 號 1-2 樓 2783-4439 400  

85 豪祥大旅社 南港區 台北市中坡北路 110 號 B2-6 樓 2785-4117 1500~3500  

86 多郎明哥旅館 大安區 台北市信義路 3 段 73 號 2700-1200 1500~3500 大安森林公園正對面

87 泰安大旅社 大安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99 號 2-4 樓 2391-0288 1200~1650  

88 高雅旅店 大安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三段 139 號 1-7 樓 27387365-7 1300~1600  

89 凱統大飯店 大安區 台北市忠孝東路 3 段 8 號 3-9 樓 2721-1162 1500~3500  

90 臺北友統大飯店 大安區 台北市忠孝東路 4 段 197 號 13 樓 2773-5177 1500~3500  

91 東鑫商務旅館 大安區 台北市忠孝東路 4 段 209 號 11 樓 8773-6638 1680~2380  

92 最愛旅館 大安區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219 號 2778-8586 1500~3500  

93 香榭峇里旅館 大安區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305 號 7 樓 2711-4159 1500 以下  

94 瑞華大飯店 大安區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235 號 4-5 樓 2741-3147 1360~1660  

95 麗都唯客樂飯店 大安區 台北市信義路 3 段 11 號 2706-5600 1500~3500  

96 香城大飯店 大安區 台北市信義路 4 段 295 號 1-11 樓 2704-9546 1500~3500  

97 豪城大飯店(復興店) 大安區 台北市復興南路 1 段 275 號 2703-9990 1500~3500  

98 富濠旅館 大安區 台北市復興南路 2 段 9 號 2325-0722 1500~3500 近捷運大安站

99 喬合大飯店 大安區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136 號 1-4 樓 2776-5877 1500~3500  

100 欣和大旅店 大安區 台北市羅斯福路 2 段 75-1 號 2-6 樓 2366-0105 1500 以下  

101 客來思樂賓館 大安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41 號 3-6 樓 2362-6555 1500 以下 台電大樓站 2 號出口 1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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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

大客車停車資訊

序號 名  稱 地  址 收費標準 開放時間 機車 小車 大車 網址 

1
基隆河大佳

段河濱公園

平面停車場

淡水河三至

五號水門堤

外防汛道路

小車計次 50
元，大車計次

100元，機車
免費。

09:00
│

17:00
528 633 50

http://www.pma.ta
ipei.gov.tw/index_
3_1.asp?TransKe
y=s1&AreaID=&L
ocationID=&parki
ngName=基隆河
大佳段河濱公園平

面

2
三號水門堤

外停車場

台北市大同

區鄭州路、民

生西路底堤

防外

小車計時 20
元，大車計時

40元。

07:00
│

16:00
 414 24

http://www.pma.ta
ipei.gov.tw/index_
3_1.asp?TransKe
y=s1&AreaID=&L
ocationID=&parki
ngName=三號水
門堤外停車場

3
松高路臨時

平面停車場

台北市信義

區松高路 68
號

小車計時 30
元，大車計時

40元。
24小時  430 30

http://www.pma.ta
ipei.gov.tw/index_
3_1.asp?TransKe
y=s1&AreaID=&L
ocationID=&parki
ngName=松高路
臨時平面停車場

4
國父紀念館

西側門廣場

停車場

台北市信義

區光復南路

西側，國父紀

念館旁

小車計時 40
元，大車計時

80元。

07:00
│

21:30
 138 5

http://www.pma.ta
ipei.gov.tw/index_
3_1.asp?TransKe
y=s1&AreaID=&L
ocationID=&parki
ngName=國父紀
念館西側門廣場停

車場

5
雙園平面停

車場

台北市萬華

區長順街底

堤外

小車計次 50
元，大車計次

100元。

08:00
│

17:00
 135 27

http://www.pma.ta
ipei.gov.tw/index_
3_1.asp?TransKe
y=s1&AreaID=&L
ocationID=&parki
ngName=雙園平
面停車場

39

拾肆、臺北體育館交通資訊及位置圖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路 4 段 10 號

電話：02-25702330

抵達方式 

 高鐵/捷運：由臺北車站搭乘板南線於忠孝敦化站下車後向北步行 1,144 公尺（約 20 分鐘），或於忠孝復興站
換搭乘木柵線（中山國中－動物園），南京東路站下車後向東步行 512 公尺（約 10分鐘）
臺北市捷運路線查詢系統 http://metronavi.trtc.com.tw/

 公車：

‧南京東路四段 （ 南京敦化路口站或南京 寧安街口站）：248、266、266(區間車)、277、279、282、282(副)、
288、288(區間車)、306、306(區間車)、307、46、604、605(快速公車)、622、652、668、675、711、紅 25、
麥帥新城接駁公車(試辦)、博愛公車、棕 10、棕 9。

‧敦化北路（市立體育場站或台北學苑站）：262、262(區間車)、275、275(副)、285、292、292(副)、292(區間
車)、33、521、630、902、902(區間車)、905、905(副)、906、909、首都(敦化幹線)。

‧八德路三段（台視站）：0東、202、203、205、257、276、278、605、605(副)、605(新台五線)、667。
臺北市公車路線查詢網 http://www.taipeibus.taipei.gov.tw/ 

 開車：

國道 1號中山高速公路在圓山交流道(建國高架/松江路)處下交流道，朝建國高架道路行駛，不上建國高架橋，
朝建國北路二段行駛，於南京東路二段處向左轉，繼續前行即可到達，臺北體育館於右手邊。

 周邊停車場：

‧臺北市立體育場地下停車場：小型汽車停車位約 174個。
‧臺北小巨蛋地下停車場（南京東路四段 2 號）：小型汽車停車位 500 個、機車停車位 715個。
‧北寧路地下停車場（八德路三段 25 號）：小型汽車停車位 8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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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97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

大客車停車資訊

序號 名  稱 地  址 收費標準 開放時間 機車 小車 大車 網址 

1
基隆河大佳

段河濱公園

平面停車場

淡水河三至

五號水門堤

外防汛道路

小車計次 50
元，大車計次

100元，機車
免費。

09:00
│

17:00
528 633 50

http://www.pma.ta
ipei.gov.tw/index_
3_1.asp?TransKe
y=s1&AreaID=&L
ocationID=&parki
ngName=基隆河
大佳段河濱公園平

面

2
三號水門堤

外停車場

台北市大同

區鄭州路、民

生西路底堤

防外

小車計時 20
元，大車計時

40元。

07:00
│

16:00
 414 24

http://www.pma.ta
ipei.gov.tw/index_
3_1.asp?TransKe
y=s1&AreaID=&L
ocationID=&parki
ngName=三號水
門堤外停車場

3
松高路臨時

平面停車場

台北市信義

區松高路 68
號

小車計時 30
元，大車計時

40元。
24小時  430 30

http://www.pma.ta
ipei.gov.tw/index_
3_1.asp?TransKe
y=s1&AreaID=&L
ocationID=&parki
ngName=松高路
臨時平面停車場

4
國父紀念館

西側門廣場

停車場

台北市信義

區光復南路

西側，國父紀

念館旁

小車計時 40
元，大車計時

80元。

07:00
│

21:30
 138 5

http://www.pma.ta
ipei.gov.tw/index_
3_1.asp?TransKe
y=s1&AreaID=&L
ocationID=&parki
ngName=國父紀
念館西側門廣場停

車場

5
雙園平面停

車場

台北市萬華

區長順街底

堤外

小車計次 50
元，大車計次

100元。

08:00
│

17:00
 135 27

http://www.pma.ta
ipei.gov.tw/index_
3_1.asp?TransKe
y=s1&AreaID=&L
ocationID=&parki
ngName=雙園平
面停車場

39

拾肆、臺北體育館交通資訊及位置圖

地址：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路 4 段 10 號

電話：02-25702330

抵達方式 

 高鐵/捷運：由臺北車站搭乘板南線於忠孝敦化站下車後向北步行 1,144 公尺（約 20 分鐘），或於忠孝復興站
換搭乘木柵線（中山國中－動物園），南京東路站下車後向東步行 512 公尺（約 10分鐘）
臺北市捷運路線查詢系統 http://metronavi.trtc.com.tw/

 公車：

‧南京東路四段 （ 南京敦化路口站或南京 寧安街口站）：248、266、266(區間車)、277、279、282、282(副)、
288、288(區間車)、306、306(區間車)、307、46、604、605(快速公車)、622、652、668、675、711、紅 25、
麥帥新城接駁公車(試辦)、博愛公車、棕 10、棕 9。

‧敦化北路（市立體育場站或台北學苑站）：262、262(區間車)、275、275(副)、285、292、292(副)、292(區間
車)、33、521、630、902、902(區間車)、905、905(副)、906、909、首都(敦化幹線)。

‧八德路三段（台視站）：0東、202、203、205、257、276、278、605、605(副)、605(新台五線)、667。
臺北市公車路線查詢網 http://www.taipeibus.taipei.gov.tw/ 

 開車：

國道 1號中山高速公路在圓山交流道(建國高架/松江路)處下交流道，朝建國高架道路行駛，不上建國高架橋，
朝建國北路二段行駛，於南京東路二段處向左轉，繼續前行即可到達，臺北體育館於右手邊。

 周邊停車場：

‧臺北市立體育場地下停車場：小型汽車停車位約 174個。
‧臺北小巨蛋地下停車場（南京東路四段 2 號）：小型汽車停車位 500 個、機車停車位 715個。
‧北寧路地下停車場（八德路三段 25 號）：小型汽車停車位 82個。 




